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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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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版 序 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执行遗言。不是别人，正是卡尔

·马克思曾打算联系着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

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

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

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

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

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

煞它一样，英国“史前”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①，也

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

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３０中的批语，

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抄录。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

９２

①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ｉｎ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ｆｒｏｍＳａｖ

ａｇｅ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ｍｔ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ＬｅｗｉｓＨ．Ｍｏｒｇａｎ．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ａｎｄＣｏ．，１８７７〔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

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进步过程的研究”伦敦麦克米伦公司１８７７年

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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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

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

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

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

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

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

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

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

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些新的

社会成分在几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

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

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

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

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

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

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

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

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①历史上那些极为重

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但是，他的著作决不是一朝一

夕的劳动。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

有四十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

数著作之一。

０３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见本卷第１４９页注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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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原来

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新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

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

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

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章节

——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

的赝品３１。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

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

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做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１３第 一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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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

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

需要改变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

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

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

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

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

的一切伟大时代，是跟生存资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３２

家庭的发展是与此并行的，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

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罢了。

１．蒙 昧 时 代

１．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

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

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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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果实、坚果、根茎作为食物；分节语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

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

这种原始状态中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

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

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２．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

包括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

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

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

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中也可以散布在大部分地面上了。石

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

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一切大

陆上，就是这一移居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

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在热

灰和烧穴（地灶）中煨烤的淀粉质的根茎和块根，以及随着最初

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像书

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打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是从未

有过的；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

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后

来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处

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３．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

了日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普通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

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

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

３３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１．蒙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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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

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

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

握，如：木制的容器和用具，用木质纤维作成的手工织物（没有

织机），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

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木舟，有的地方已经使

人能够用木材和木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

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

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

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２．野 蛮 时 代

１．低级阶段。从学会制 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

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

上涂上粘土使其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

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看作是一般的，适用于一定

时期的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

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

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

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

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

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

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

４３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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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

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

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２．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

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干砖（即用阳光晒

干的生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美洲被欧洲人征服以

前，不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

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园圃里

种植玉蜀黍，可能也知道种植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

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

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

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陶

器的制造，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

韦布洛３３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

征服时，已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干砖或

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

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

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已经驯养了若干种动物：墨西哥人饲

养吐绶鸡及其他禽类，秘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

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

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

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这里在这一时期似乎很久还不知道。牲

５３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２．野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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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

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

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所栽培的植物的名称

却差不多总是互异的。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

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以及沿

奥克苏斯河及亚克萨尔特河、顿河和德涅泊河的草原上。动物的

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

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在实际上不仅根本

不能成为人类的摇篮，而且相反地，对于蒙昧时代的人类祖先，甚

至对于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们，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

之，自从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于游牧生活以后，再也

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河谷自愿地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森林

区域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

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

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

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

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

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人种的比较好的发展，或许应归

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优

良影响。的确，不得不差不多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

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

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

食人之风已在逐渐消失，仅仅当做一种宗教活动或魔法仪式（在

６３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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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３．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

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

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

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立前不久的各意

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①时代的诺曼人②，都属

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铧的用家畜拉的耕犁；有耕

犁以后，大规模的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

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其次，我们也看到，清除森林

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是不可能大规模进

行的。同时，人口也开始急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到不大的地域

内。而在田间耕作产生以前，要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５０万人联

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

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

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

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

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

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

７３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２．野蛮时代

①

②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而是

“凯撒时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们更爱说的，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

人）”。——编者注

海盗（Ｗｉｋｉｎｇｅｒ）系指中世纪斯堪的那维亚各国扰害英国、法国、南意大利、

俄国等国沿海地区的半商海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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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①跟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

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如何丰富

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

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

阶段了。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

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

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

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

图景跟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

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

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

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

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

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

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

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

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①注：恩格斯指的是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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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  庭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这种易洛魁

人现在还居住在纽约州。他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塞纳卡人部落

）收养入族。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的家庭关

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间盛行的，是一种双方可以轻易

离异的个体婚制，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家庭”。因此，这种夫妻

的子女，是众所周知和大家公认的：对谁应该用父亲、母亲、儿

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称呼，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这些称

呼的实际使用，却与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

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

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姊妹

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称他为舅父。相反地，易

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都称为自

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称

为自己的内姪和内姪女，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同样，兄弟

的子女们互称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们也互称兄弟姊妹。反之，一

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并

不是一些毫无意义的称呼，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

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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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现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

系。不仅如此，这种亲属制度不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

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

德干的达罗毗茶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

无变更地实行着。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讷卡部落的易

洛魁人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名称，即使现在，也还有二百种以上

不同的亲属关系是相同的。在印度的这些部落中间，正和在所有

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一样，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也

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

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

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人种全然

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

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

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含糊过去，像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３５

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

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

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说明终于找到了。在

散得维齿（夏威夷）群岛上，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形

式，这种家庭所产生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舅

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内姪和内姪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

人的亲属制度所要求的一样。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岛上流行

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就

是说，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被看做兄弟姊妹；他

们不仅被看做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

０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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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而且毫无差别地被看做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

女。因此，如果说美洲的亲属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经不存在，而

在夏威夷群岛上尚可确实找到的比较原始的家庭形式为前提，那

末，另一方面，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向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加早期

的家庭形式，诚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已经在任何

地方都不能证明了，但是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则，就不会产生

与它相适应的亲属制度。

“家庭，——摩尔根说，——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

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

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不过是过一个长久的时期把家庭逐

渐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急剧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

急剧的变化。”３６

“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

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３７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

却僵化起来；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

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

物骨胳的骨片，而确实地断定这种骨胳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

里曾经有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

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

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现在所盛行的亲属

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

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

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

却以通常都是这种情形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

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是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

１４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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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形式正相矛盾的。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体婚制，以及和它

并存的一夫多妻制，甚至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仁义

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却把实践偷偷地但却毫不羞涩地逾

越官方社会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完全隐瞒不说。反之，原始历史

的研究却向我们表明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

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

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做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在彻底向个

体婚制过渡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

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连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

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摩尔根在这样追溯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同行一致，得出了

一个结论，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

毫无限制的性交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

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

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

个问题，并且到历史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态的痕迹３８，——

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使

我们并不是返回到杂乱性交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返回到晚近

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即使确实存在

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中间，在

落后了的蒙昧人中间，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

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着重提了出来进行研究。①

２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做杂婚，从而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

正确些说，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用杂婚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

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情况，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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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 来，①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

们想他人类免去这一“耻辱”。在这里，人们不仅以缺乏任何直接

的证据为口实，而且还特别引用其他动物界的例子；从其他动物

界里，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１８８８年版３９）搜集了许多

事实，表明完全杂乱的性交关系在这里也是较低级发展阶段上的

东西。但是，我从这一切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

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脊椎动物长

期的成对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说明：例如，在鸟类方面，是

由于雌鸟在孵卵期间需要扶助；但是鸟类方面的牢固的一夫一妻

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

类。如果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末优胜的棕

叶就应当属于絛虫了，因为絛虫在其５０—２００个关节或体节的每

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合。如

果我们限于谈哺乳动物，那末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

切形式——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个体婚制；所缺乏

的只是多夫制，只有人类才能达到这一点。甚至我们的近亲——猕猴

类，在雌雄的配合上也显露了种种可能的差别；如果再缩小范围，仅

仅考察一下四种类人猿，那末在这里勒土尔诺只能说，它们有时

是一夫一妻制，有时是多偶制，而索绪尔则根据吉罗－特龙的意见，

３４二 家  庭

① 这一段和“血缘家庭”（见本卷第４９页）那一节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

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形式之外发生这种关系；并且至少包含着已有可能发

生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根就是在这

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到处都被他的幻想——即认

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而不是

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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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它们是一夫一妻制的。
４０
最近韦斯特马尔克（“人类婚姻史”１８９１

年伦敦版４１）关于类人猿一夫一妻制的断语，也远不能作为证据。总

之，现有的材料都是这样一种性质，以致诚实的勒土尔诺承认：

“不过，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交关系的形式之间，根本没

有严格的关系。”４２

而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会”１８７７年版）则率直地说：

“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看来是由家庭构成

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４３

从上述一切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关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及

其他共居生活集团还几乎没有丝毫确定的知识；现有的材料都

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原没有什么稀奇。甚至我们关于蒙昧时

代人类部落的一切材料，也是多么矛盾，多么需要批判的检验和

精选呵！而观察猿猴社会，比观察人类社会，还要困难得多。因

此，凡根据这样绝对不可靠的材料而作的任何结论，目下我们都

应该加以驳斥。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潘纳斯的论点却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牢

固的支点。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

的。埃斯潘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尾期内的嫉妒是怎

样地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交

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差不多是自然地组成了群……为了使群能够组

成，家庭的纽结须要放松，个体须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极少

见到有组织的群……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

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

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已经

发展起来了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那末这只是由于它把起了根本变

４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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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家庭溶化在自身之中才能发生；并且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家庭才

有可能以后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织起来。”（埃斯潘纳斯“论动物的社

会”；转引自吉罗－特龙“婚姻与家庭的起源”１８８４年版第５１８—５２０页）

由此可见，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具有某种价

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

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场

合，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嫉妒，既

联系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

种嫉妒，作为共居生活最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

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尾期间趋于瓦解，在最好的场合，

其进一步的发展也要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

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

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

庭。一种没有武器的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的动物，即使互相隔

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尔克根据

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那样，也还能以不多的数量

勉强活下去。但是，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

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

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从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

向人的状态过渡，是根本无法解释的；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

勿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

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已足以使人推翻把它们的家庭形式同原始

人类的家庭形式相提并论的任何说法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

嫉妒的消除，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

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

５４二 家  庭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

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个一群男子与整个一群

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嫉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

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

是直接同一切嫉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

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的复杂情况，以致必然使我们追

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交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蒂使我们

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交

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们恰好回到这

些引证本来要使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末，所谓杂乱的性交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

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例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由

于嫉妒而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溃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

那就是：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血亲婚配的观念，也

是如此。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经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

的性交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班克罗夫特（“北

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１８７５年版第１卷４４）证明，白令海

峡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岛上的人、英属北

美内地的提纳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诺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

赤北韦人、智利的库库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岛的克伦人的

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关于帕提亚人、波斯

人、斯基台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在血亲婚

配尚未发现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现，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

现），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交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

同辈的人们之间的性交关系；而后者即使今日在最市侩气的国家

６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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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也还在发生，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愕；甚至年逾六十的老“姑娘

”，如果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男子

。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有

关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

是跟它们直接冲突的，——那末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做杂乱的性交

关系的形式了。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

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这种关系的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乱得毫

无秩序的。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像现在甚至在群婚制中在大多数场合

也有的那样，决不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韦斯特马尔克（他

是最近的一个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成对同

居的一切场合，都叫做婚姻，那末就应该说，这种婚姻也是完全可以

在杂乱的性交关系状态下发生的，它跟杂乱状态，即没有由习俗

规定的对性交关系的限制那种状态并不矛盾。当然，韦斯特马尔

克是从如下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

“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好的压抑”，因而“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

的形式”４５。

而我却以为，如果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那便不可

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我们在研究群婚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性交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

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１．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

是按照辈数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

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

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

的曾孙和曾孙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

７４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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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

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

（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

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

的这一阶段上，也包括相互的性交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

而然的事。①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

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蒙昧的民族中

８４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马克思在１８８２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中４６，以最严厉的语调，批评瓦格纳的

“尼贝龙根”歌词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

妹做新娘？”４７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用一些血亲婚配

的事情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

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恩格斯在１８８４年版上加的注。）

瓦格纳的一位法国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说在瓦格纳所根据的

“老艾达”中，在“厄革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责弗莱雅说：“在诸神面

前，你拥抱自己的哥哥。”似乎由此就可以看出，兄弟和姊妹结婚在那时候已

经被禁止。不过，“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话的信仰已经完全丧失的那

一时代的表现；这是纯粹琉善式的对神的讽刺。要是作为靡菲斯特斐勒司的

洛基在这里对弗莱雅作了这样的指责，那末这倒是反驳了瓦格纳了。而且，在

后边数行诗中，洛基对尼奥德尔说：“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个（这样的）儿

子”（ｖｉｄｈ ｓｙｓｔｕｒ ｔｈｉｎｎｉ ｇａｚｔｕ ｓｌｉｋａｎ ｍｏｇ）４８。尼奥德尔本不是亚萨

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传说”中说，兄弟和姊妹结婚，在瓦

那国是很普通的，但在亚萨神中间并不如此。４９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亚

萨神更古的神。无论如何，尼奥德尔是作为同亚萨神一样的神生活在亚萨神

中间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勿宁说是证明，在挪威的关于诸神的传说产

生的时代，兄弟和姊妹结婚至少在诸神之间尚未引起任何憎恶。要是想为瓦

格纳辩护，引用“艾达”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关于神和舞妓的叙事诗中，

说到妇女在寺院献身的宗教义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过于把这种风俗习

惯比作现代的卖淫了。（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补加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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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找不出它的，一个不可争辩的例子来。不过，夏威夷的亲

属制度（这种制度至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使我们不能不

承认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

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发生；同时，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也

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种发展要求以这一家庭形式的

存在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

２．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

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那末，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

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

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

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①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和姊妹

之间的性交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下，以后逐渐成为惯例

（在夏威夷群岛上，在本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

和姊妹之间的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

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

一进步可以作为

“自然选择原则是在怎样发生作用的最好例证”５０。

不容置疑，凡血亲婚配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

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

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强大，可以由氏

族的建立来作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

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

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

９４二 家  庭

① “大概”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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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文明时代。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

产制的共同的家庭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

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

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一旦发

生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不许有性交关系的观念，这种观念就一定

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这种新的家庭

公社这时不一定要同家族集团相一致）。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

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

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的家庭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

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

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

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

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为兄弟，

他们也不必再成为兄弟了，而是互称为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

即所谓ａｓｓｏｃｉé〔伙伴〕。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

——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

些女子也互称为普那路亚。这是家庭结构的古典形式；这种形式

后来又经历了一系列改变，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

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内是把妻子的兄弟（起

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除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

的姊妹除外。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

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

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兄弟

０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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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姪和内姪女

，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全

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们依然是

我母亲的丈夫们，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们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

们——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法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

对于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的非难，结果就使兄弟姊妹的子女

（本来是毫无差别地被承认为兄弟姊妹的）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

过去一样，相互之间依然是（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

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已经不能再成为兄

弟姊妹，已经不能再有共同的双亲了——无论是共同的父亲，共

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

外甥和外甥女、内姪和内姪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些类别的必要，

而这些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

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制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似乎是极

其荒诞的事情，现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连最细微的地方，都

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

的形式①，至少也应该和美洲的亲属制度同样流行过。

如果波利尼西亚的虔诚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

士一样，能够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看出一种比简单的“丑

事”②更重要的东西，那末，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

１５二 家  庭

①

② 被巴霍芬认为是他发现的，杂乱的性交关系（他把这种性交关系叫做“污泥生殖”

［《Ｓｕｍｐｆｚｅｕｇｕｎｇ》］）的遗迹５１，是来自群婚制的，现在关于这一点再不容怀疑了。

“如果已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末，那一时代的人也许要认

为今日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近的和远的，大多数都是血亲婚配，

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间的结婚一样。”（马克思语）５２

“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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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说，凯撒

曾告诉我们说，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每十个

或十二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５３，那

末，这最好解释为群婚①。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十个至十二个这

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们；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

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

切血统近的和远的兄弟都是他的兄弟。凯撒所谓“父母和子女”，

大概是弄错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绝对排除父亲和儿子

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许父亲和女

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内。同样，从这种群婚形式或

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②出发，最容易说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

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叙述。这也可以说明

沃森和凯（“印度的居民”５４）所叙述的关于奥德（在恒河以北）的

蒂库尔人的情况，即：

“他们共同地生活〈即在性交关系上〉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差别，要

是他们之间有二人被视为夫妻，那末，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

中直接发生的。诚然，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氏族的出

发点５５：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

更粗野的群婚形式。③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

２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③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更粗野的群婚形式”，而是“他们的组织具有十

分个别的性质，我们无须加以注意”。——编者注

“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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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

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

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

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

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

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

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时间

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

仍然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

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

即由一群姊妹——同胞的和血统较远的，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

第一等级、第二等级或更远的姊妹——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

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统较远的兄弟（按照我们的前提，他们不是

她们的丈夫）所组成的集团来看，那末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人

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

祖先；由于出自同一个女祖先，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

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们，已经不能是她们的兄弟，从而不能是

出自这个女祖先的，因而也不包括在后来成为氏族的这个血缘亲

属集团以内了；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

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自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

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交关系的禁例一经确立，上述的集

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

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

会制度和宗教制度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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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区别开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过，我们既

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

庭发展起来的，那末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

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的和文明的民族中，几乎毫

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①。

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

有限的。仅略略知道那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实行群婚，此外

就是摩尔根早在１８７１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

家庭的材料５６。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对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

亲属制度（这一制度曾经作为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做了

完备的说明；另一方面，它又成为一个可以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

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比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更高的一个发

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做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

个发展阶段，并且认定它普遍流行在更早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

的。自从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以后，现在才知道摩

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

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亦即可以用来最容易地

说明向更高形式过渡的那种形式。

使我们的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劳

里默·法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古典地区——澳大利亚，对群

婚做了多年的研究。５７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

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

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每个级别内部都严格禁止性交关系；反

４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对偶家庭”那一段（见本卷第５７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

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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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一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

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结婚，

即级别和级别结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级别的

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不论年龄上的差别或亲近的血缘亲属关

系，都不能成为性交关系的阻碍。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说来，库

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

是库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库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

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不论如何，我

们所知道的那种级别组织，对于这一点是没有设下任何障碍的。所

以，或者是在这种组织发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血亲婚配

的朦胧意向，但是人们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间的性交关系看做怎样

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性交

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发生的时候，父母和子

女间的性交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

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缘家庭

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

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较晚一

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照例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

提，把这种禁例看做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级别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

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是有的，所以，这

个制度通行颇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间、母方兄弟的子女间、

母方姊妹的子女间的结婚，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反之，

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结婚。进一步阻止血亲婚配的

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士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部落中间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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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

全体又都跟其他某一个一定的级别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

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

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

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

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

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

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

氏族的插入——无论如何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

在这里我们不能研讨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血亲婚配的

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本能地自发地进行的，

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

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

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决不像习惯于娼妓制

度的庸人幻想所描绘的那样可怕。相反地，过了许多年以后，人

们才仅仅开始猜测到有这种婚姻存在，只是不久以前才又对它争

论起来。在皮相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

在某些地方则是间或有通奸行为的多妻制。只有像法森和豪伊特

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婚姻关系（普通的欧洲人喜

欢在这些婚姻关系的实践中看到某种类似他的故乡现有的婚姻关

系）中发现一种调节法则，根据这种法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

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

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地方或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没有一

点反抗和怨恨地甘愿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

６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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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让一个妻子给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

法纪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法则。这些女子属于客

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他们彼此结合起

来的那个道德法则，同时又用剥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

属的通婚级别以外的任何性交关系。甚至在经常抢劫妇女的地方

（某些地方还把这当作通例），也很慎重地遵守级别的法则。

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渡

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

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

同她发生性交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

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

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末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

的特权。这样，与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又

产生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以

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问题只在于：

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

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

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

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

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后者则是以比较牢固定居的共产制公社

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

式之间，我们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间阶段；在这里，目下摆在我

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领域。

３．对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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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

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也是她的许

多丈夫中的一个主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

头脑中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①看做一种杂乱的共妻，

有时又把群婚看做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

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

妹”类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

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情况更加向前发展了。这样，我

们就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

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承认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

婚，其数多至数百种。由于这种婚姻禁例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

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

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

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

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

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的，而

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

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

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

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５８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

８５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这一句和前一句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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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时代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

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

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愈来愈远的亲属，最后是

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

了，结果，只剩下一对结合得还不牢固的配偶，即一旦解体就无

所谓婚姻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

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了。所有正处于这一发

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

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

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

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

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

克伦南，却根据这些仅仅是有关求妻方法的迹象，虚构了他所谓

的“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这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

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

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

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

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

新娘的同氏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

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赎金。婚姻可以根据夫妇

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

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在夫妇不和时，

双方的同氏族亲属便出而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

而且，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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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

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

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但是共产制家庭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

庭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

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

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所继

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

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

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

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

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庭

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氏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

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得到丈夫的…… 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

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惰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

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

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甚至不

敢有反抗的企图；家对于他变成了地狱，除了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或

在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大多如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妇女在克兰

〈氏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权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

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５９

在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全体或大多数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

男子则属于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庭经济是原始时代到处通

行的妇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种妇女统治的发现，乃是巴霍芬的

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

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妇女都担负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

０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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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

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

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常常对妇女怀着比我们欧洲人更多的真正

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

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

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ｌａｄｙ ｆｒｏｗａ，Ｆｒａｕ＝夫人），

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要弄清现在美洲的群婚①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所排除的问

题，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西北部

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随便

性交的事例，使人很难设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经完全克服。②无

论如何，群婚的遗迹还是没有完全消失的。在北美的至少四十个

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一切妹妹

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

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

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６０。显然，这

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

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

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存着一点朦胧的记忆。③这种习

１６二 家  庭

①

②

③ 以下直到“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见本卷第６４

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在１８８４年版中，这一

段的结尾是如下一段被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中部分地利用又部分地删节了的文

字：“古代世界的这类实践的遗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腓尼基姑娘在阿斯塔

尔塔节在寺庙中献身于过路男人的风俗；甚至中世纪的初夜权，也是大概由

这句话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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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

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妻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自己独占大

多数妇女；但是，他们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须恢复以

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轻的男子们寻乐。韦斯特马尔

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２８—２９页，举了许多例子，表明

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

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６１，即在一个短时

期内重新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交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马尔克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残余，而是原

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尾期的残余。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

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说成是对违反古代

神戒的赎罪，即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利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

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古时

存在过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

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莉塔

庙里献身给男子；其他前亚细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

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

允许她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

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可遇到。为赎身而做出的赎罪牺

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愈来愈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一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杂婚制，现在是

姑娘的杂婚制；从前是在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区别地

２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于克尔特氏族〈克兰〉而保持下来了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尽管德国的新

浪漫派竭力抹煞这个事实，初夜权却极其顽强地存在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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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于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一定的人了。”（“母权论”第ＸＩＸ页）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

有色雷斯人、克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

各民族、太平洋地区的岛民，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

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

只要到过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

（“巴西旅行记”１８８６年波士顿和纽约版第２６６页６２）曾经谈到一

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绍同这一家的女儿认识时，

他问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

圭战争的军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Ｎａｏ
～
ｔｅｍｐａｉ，éｆｉｌｈａｄａｆｏｒ

ｔｕｎａ——她没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混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毫无愧悔地谈到她们的

非婚生子女；这完全不是例外，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们……

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

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却

是一种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

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

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岛和在非洲的奥及娄人中，在古

时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在另

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

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

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ｊｕｓ

ｐｒｉｍａｅｎｏｃｔｉｓ〔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存在于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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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第１卷第８１页）、墨西

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５８４页）及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中世纪，

它至少存在于原为克尔特人的各个国家中，例如在阿腊贡；在这些

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传下来的。在加斯梯里亚，农民虽然从来没

有成为农奴，但在阿腊贡却盛行过极丑恶的农奴制，直到１４８６年

天主教徒斐迪南做出裁决为止６３。在这个文件中说：

“兹决定并宣告，上述领主〈ｓｅｎｙｏｒｓ，男爵〉……亦不得在农民娶妻时

与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结婚之夜，当新娘躺在床上时，跨越该床及该女子，

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上述领主亦不得违反农民的女儿或儿子的意志去差使

他们，无论偿付报酬与否。”（据祖根海姆“农奴制度”１８６１年彼得堡版第３５５

页上的卡塔卢尼亚语原文。６４）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谓的“杂婚制”或“污泥生殖”

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

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愈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

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素朴的原始的性质，就愈

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妇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

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

步决不可能发生在男子方面，这完全是由于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

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

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

——自然，这种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

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只有个别地方是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

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一夫一

妻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要使对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一夫

４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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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妻制，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之外，还

需要有别的原因。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

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

益缩小婚姻关系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

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

末，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

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我们现在撇开美洲这个对偶家庭的古典地区不谈吧。没有任

何迹象可以使我们做出结论说，在美洲曾经发展起更高级的家庭

形式，或者在美洲被发现和被征服以前，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曾经

存在过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而旧大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

来源，并产生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直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

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

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

物。现在，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和恒河地区，以

及当时水草更丰富的奥克苏斯河和亚克萨尔特河流域的雅利安

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

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

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愈来愈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

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

在从前曾经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为一种消遣了。

但是，这些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然

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发展起来了。很难说，亚

伯拉罕族长被所谓摩西一经的作者看做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由

５６二 家  庭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于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的权利，还是由于他作为实际上世

袭的氏族首长而具有的地位。只有一点没有疑问，那就是我们不

应该把他设想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其次，没有疑问的是，

在成文历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一家

之长的特殊财产①，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

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

因为这时奴隶制度也已经发明了。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

说，奴隶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

法，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

死或者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

们同她们的残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

力还不能生产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余额。随着牧畜、金属

加工、纺织以及田间耕作的采用，情况就改变了。正如以前容易

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而可以购买一样，劳动力也发生

了同样的情形，特别是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②以后。家庭并不

像牲畜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管牲畜；为

了这个目的，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牲畜一

样，也是很容易繁殖的。

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各个家庭③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

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有力的打击。对偶婚

给家庭添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立了

确实的生身的父亲，而且这个生身的父亲，大概比今天的许多

６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③ “各个家庭”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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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要确实一些。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

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

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随身带走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子则保留

有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

新来源——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奴隶的

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

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

据氏族内最初的继承制度，氏族成员死亡以后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

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构成财产的物品不多，在

实践上大概就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

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

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

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

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

在父亲自己的氏族内。所以，畜群的所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

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所有，或者转归他母

亲的姊妹的子女所有。他自己的子女是不许继承的。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

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

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但是，当世系还

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

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像的那样困难，因

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

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

７６二 家  庭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保留下来，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

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

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

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而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

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化民族中是怎样和在何时

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

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

制的许多遗迹的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

完成的，可以从许多印第安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

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

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

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

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权的，只有两个还按女

系。在肖尼人、迈阿米人和德拉韦人各部落中，已形成一种习俗，

即用父亲氏族的族姓之一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

入父亲的氏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

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

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６５因此，

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

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这样部分地被消除了。“一般说来，这似乎

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６６至于①研究比较法的法学

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化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

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

８６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由此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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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１８９０年斯德哥尔摩版
６７
。

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

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

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

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

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

外衣，但却是丝毫也没有消除的。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制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

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

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

“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

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

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６８。

这种家庭的主要标志，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家庭以内，一

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的家庭。Ｆａｍｉｌｉａ

〔家庭〕这个词，起初并不是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

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

子女，而只是指奴隶。Ｆａｍｕｌｕｓ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ｆａｍｉｌｉａ

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ｆａｍｉｌｉａ，ｉｄｅｓｔ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ｕｍ（家庭，即遗产），就是按遗嘱传授的。这一用语是罗

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

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

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并不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

是在采用田间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

９６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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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以后发生的。”６９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

奴隶制（ｓｅｒｖｉｔｕｓ），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

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

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７０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过渡。为了保证妻

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

权力之下了；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①

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历史的领域，同时

也进入那比较法学能给我们以很大帮助的领域了。而比较法学在

这里也确实促成了重大的进步。我们感谢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

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１８９０年斯德哥尔摩版第

６０—１００页），他向我们证明了，今天我们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

亚人中还可以见到的那种称为Ｚａｄｒｕｇａ〔扎德鲁加〕（大意为大家

庭）和Ｂｒａｔｓｔｖｏ（胞族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以及在东方各民族

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

婚中产生并以母权制为基础的家庭到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的过渡

阶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化民族说来，对于雅利安人和闪米特

人说来，这一点看来是已经得到证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的现存的最好的例

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

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

０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见本卷第７２页）以前的各段文

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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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ｄｏｍàｃｉｎ）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

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账目，并对账目和对整个家

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选举产生的，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妇女

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ｄｏｍａｃｉｃａ）领导，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

主妇在公社姑娘择婿时，也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

用。但是，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的会议。家

长向这个会议作报告；会议通过各项最后的决定，对公社成员间

的争端进行裁判，以及对比较重大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做

出决定。

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前，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种

大家庭公社７１；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家庭公社，像农村公社一样

在俄国的民间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

——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７２中，曾经提到它们，其名称

（ｖｅｒｖｊ）和达尔马戚亚法典
７３
中所用的相同；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

中，也可以找到它们。

根据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７４）的意见，德意志人的

经济单位起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而是由几代人或者

说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许多非自由人的“家

庭公社”。罗马的家庭也被归在这种类型以内，因此，家长的绝对

权力，以及其他的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无权地位，近来是受到很大

怀疑的。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中，大概也存在过类似的家庭公社；

在法国的尼韦尔内，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这种家庭公社还以

ｐａｒ ｏｎｎｅｒｉｅｓ为名称保存着；而在法兰斯孔太，它直到现在也还没

有完全消失。在卢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见到巨大

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很高的、直达屋顶的大厅，四周是卧

１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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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由六级至八级的梯子登入，在这里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

在印度，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奈

阿尔科斯７５就已经提到过，它今天也还存在于原来那些地方，即旁

遮普和该国的整个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

证明这种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它还存在于卡比尔人

中间。甚至在美洲，它大概也曾经存在过；苏里塔所记述的古墨

西哥的《ｃａｌｐｕｌｌｉｓ》
７６
，人们就想把它看做是家庭公社；而库诺夫

（“外国”杂志１８９０年第４２—４４期）７７十分清楚地证明，在秘鲁被

征服时，存在过一种类似马尔克制度的东西（而且很奇怪，这种

马尔克也叫做ｍａｒｃａ），实行定期的重新分配土地，从而实行土地

的个体耕作。

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

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

各文化民族和其他若干民族中，在从母权制家庭向个体家庭的过

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在以后的阐述中，我

们还要说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进一步的结论，即这种家长制家

庭公社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

来是永远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就是从这

个过渡阶段中发展起来的。

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

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

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

有很好的描写。

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夫一妻制以

前，我们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

２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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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例外，可以说是历史的奢侈品，除非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内同

时并存，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没有的事。因此，由于被多妻制所排

除的男子并不能向因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求得安慰，而且男

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

论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成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

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居特殊地位的

人物才能办到。在闪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

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

妻为满足。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

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

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

于它起源于群婚①这个无疑是不无兴趣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

的研究。而在实践上，多夫制的容让性看来要比伊斯兰教徒的富

于嫉妒的后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纳伊尔人中间，虽

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

可以和别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

……妻子。奇怪的是，麦克伦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

员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没有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的范

畴。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的风俗，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

相反，正如吉罗－特龙所已经指出的，这只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形

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②

４．一夫一妻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

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

３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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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

显的目的就是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而确定出生

自一定的父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

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

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

坏夫妻忠诚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这一点至少有习俗作保证

（Ｃｏ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明确地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

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７８）；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

种权利也行使得愈来愈广泛；如果妻子回想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

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最严酷的例子，我们在希腊人中间可以

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７９，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表明，在更早

的时期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但是到了英雄

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降

低了。①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

母亲的话并迫使她缄默。８０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

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

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

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的

４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

妇女处于半幽禁的地位，以便保证子女确凿可靠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以下

直到“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见本卷第７７页）以前的一段文字，除

利用了１８８４年版中原有的几句话以外，几乎完全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

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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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

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

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珈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８１；同

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被认为

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的这样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

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的。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

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夫妻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

比文明时代的妇女更受尊敬，但是归根结蒂，她对于男子说来仍

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主要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

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

的。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

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

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这

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谈到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尼亚人区别

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们的婚姻关系在许多方面甚至比

荷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

根据当地的观点而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许多方面

还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公

元前５６０年）由于妻子不育，另娶了一个，有着两个家庭；大约

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曾有两个妻子不育，便娶了第三个，而

把前两人中的一个退了。另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

妻子；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和那个朋友共同

享有她，而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一个像俾斯麦所说的壮健的“种

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认为是合

５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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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体统的事情。在普卢塔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

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人，去取得她的丈夫的许可，按照舍曼的看

法，可以认为在习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８２所以，真正的通奸，

妻背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

时代，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赫罗泰则另自居住

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８３占有他们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

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要比其他希腊妇女占着受人尊敬得多

的地位。斯巴达的妇女和一部分优秀的雅典艺妓，在希腊，是受

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唯一的妇女。

我们看到，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况就完全

不同了。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

们过着差不多是幽居的生活，只能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

的房间是在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者在后屋中，男子，特别

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

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严

格的监视；阿里斯托芬曾经提到摩罗西安狗，说人们饲养它们是为

了吓走通奸者８４，而且，至少在亚洲各城市，还用阉人来监视妇女，

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沃斯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

穆特说，并不是只卖给野蛮人８５。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

称为ｏｉｋｕｒｅｍａ
８６
，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

名词），所以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

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

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使用；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对他来说广

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妇女，正是在这

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

６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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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

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在做妇人之前，必须先当艺妓，这

种情况成了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非难。

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

伊奥尼亚人，而且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

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

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而耻于向自己的

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丈夫，就同艺妓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

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而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到

违反自然地玩弄男童，并且用加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以及他

们自己都受到侮辱为止。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做的考察，一夫

一妻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

爱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

的婚姻。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

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

个家庭形式。①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

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

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在其他方面，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

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

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

低限度的所谓夫妇义务②。

７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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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

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

作为女性被男性所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

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１８４６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

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

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８７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

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

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个

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财富

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

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

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

据这种形态，我们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

盾的本来性质。

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

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

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

的最初期…… 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的杂婚形式中，这种新的杂婚

形式在文明时代仍然伴随着人类，就像一个暗影一般罩在家庭上面。”８８

摩尔根所说的杂婚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

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交关系，这种性交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

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①这

８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杂婚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见本卷第７９页）以前的

一段文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种杂婚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

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它是在爱神庙举

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阿尔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

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庙的庙奴８９，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

女，即所谓Ｂａｊａｄｅｒｅｎ（葡萄牙语ｂａｉｌａｄｅｉｒａ——舞女一词的讹误），

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

些女尼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各民族中，这种杂婚制

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残余，

只不过这种残余是通过其他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不均现象

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

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

献身于男性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见，群婚制

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

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自相矛盾的一样：一方面是一夫

一妻制，另方面则是杂婚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杂婚

制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

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

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杂婚制，在口头上是受到非难的。但是实际上，

这种非难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

被排除出去，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

的绝对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但是，在一夫一妻制内部第二种矛盾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

靠杂婚制取乐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遗弃的妻子。①正如吃了

９７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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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矛盾的另一面，就

不可能有矛盾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

样，直到他们的妻子教训了他们，使他们更明白为止。随着个体

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

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

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

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杂婚制并行的不可

避免的社会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像

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

解决的矛盾，Ｃｏｄｅ Ｎａｐｏｌéｏｎ〔拿破仑法典〕在第三一二条规定：

《Ｌｅｎｆａｎｔｃｏｎ ｕｐｅｎｄａｎｔｌｅｍａｒｉａｇｅａｐｏｕｒｐèｒｅｌｅｍａｒｉ》—— “凡在结

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该夫为父”。

个体婚制三千年来存在的最后结果，便是如此。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它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起源，并

且男女之间的冲突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明白显露出来的场合，

我们就看到了，它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各个阶级的社会在其中

运动着、但是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

图。自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指个体婚制的如下一些场合，即

夫妻生活确实是按照整个这一制度的最初性质所体现的规则来进

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的统治的场合。至于说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

这样进行的，这一点再没有人比德国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

知道怎样做家中的主人，正如他不知道怎样做国家的主人一样，所

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利夺取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但是他却自

以为，他比他的同样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恶劣得多的境遇

的法国同志要优越得多。

０８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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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个体家庭决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具有像希腊

人中间所有的那种古典的粗野形式。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

者，具有虽不比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间，

妇女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尊敬。罗马的男子认为，妻子的贞操已经

由于他对妻子有生杀之权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此外，这里妇女

同男子一样，可以自由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在个体婚制发展方

面的最大进步，无疑是随着德意志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因

为在德意志人中间，大概由于他们贫穷的缘故，一夫一妻制在那

个时候大概还没有从对偶婚中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是根据塔西佗

所提到的如下三种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尽管婚姻十分

神圣，—— “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

来的环境中”９０，——但是在他们的显贵和部落首长中间仍然盛

行多妻制，正如我们在实行对偶婚的美洲人中间看到的情况一样。

第二，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他们那里只是在前此不久的

时候才得以完成，因为母亲的兄弟——按照母权制是最近的男性

的同氏族亲属——在他们那里仍然被认为是比自己的生身父亲更

亲近的亲属，这一点也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

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

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间，妇女享有很大

的尊敬并且对公共事务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同一夫一妻制所特

有的男子的统治直接矛盾的。差不多在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

是与斯巴达人相一致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斯巴达人中间，

对偶婚也是没有完全消失的。①因此，在这一方面，一个崭新的要

１８二 家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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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也随着德意志人的出现而获得了世界的统治。在各民族混合的

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一夫一妻制，使丈

夫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

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从而就第

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一夫一妻制

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违反它

——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

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但是，这个进步无疑是由这样的情况所引起的，即德意志人

还生活在对偶家庭中，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把适应于对偶家庭的

妇女地位搬用于一夫一妻制；这一进步决不是由于德意志人的什

么传奇性的、神奇的酷爱道德纯洁的癖性所引起的，这种癖性可

以归结为：对偶婚制在实际上并不像一夫一妻制那样具有明显的

道德的矛盾。反之，德意志人在其迁徙时期，特别是在向东南方，

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区迁徙时期，在道德上堕落得很厉害，除

骑马术以外，他们还从这些游牧民族那里染上了丑恶的反自然的

恶习，阿米亚努斯关于泰发耳人，普罗科皮阿斯关于海鲁莱人的

叙述就是明显的证明。９１

但是，如果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一夫一妻制

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那末这并不是说，现

代的性爱完全或主要是作为夫妇相互的爱而在这一形式中发展起

来的。在丈夫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婚制的本质，是排斥这一点的。

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

缔结，仍然和对偶婚以来的作法相同，——即仍然是一种由父母

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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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

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

性），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

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

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Ａｌ

ｂａｓ》，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凡斯爱情诗的精华。
９２
它

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

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ａｌｂａ）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

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别的情景，这是歌

词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堂堂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诗

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骑士爱的方式，而我们的老沃尔弗拉姆·冯·

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题留下了三首美妙的诗歌，我觉得

这些诗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诗更好。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

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

自然是一夫一妻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

是大肆实行杂婚，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

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

物可治的。相反地，在各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

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

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教伪善的精神，为了体

面，也经常以此为前提。在这里，丈夫实行杂婚并不那么厉害，而

妻子的通奸也比较少些。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

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各个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数都

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一夫一妻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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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夫妇

同居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婚姻方式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

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①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两种场

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

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常

常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法国资产者害怕德国小说的枯燥，正

如德国的庸人害怕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一样。可是，最近，自

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

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杂婚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双方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

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②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

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

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计件出卖劳

动那样出租自己的肉体，而是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

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

构成一种美德。”９３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

爱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

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

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一夫一妻制和男子的统

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

４８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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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男子统治的任何刺激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

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权，只是为了有产者和为了他

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是耍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

缘故，它对于工人对他的妻子的关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里，

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

工业迫使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

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一夫一妻制出

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的

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

即使在最热烈的爱情和双方都保持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也不

管有可能得到什么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了。所以，一夫一妻制的经常伴侣——杂婚和

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收回了离婚的权

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

的婚姻之为一夫一妻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

不是在这个名词的历史意义上说的。①

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愈来愈失去申

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立法愈来愈承认，第一，为

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

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

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末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

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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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

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致。劳动契约仿佛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但

是，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

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

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

位，——这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而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

任何一方没有明白表示抛弃自己的权利，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

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

利也抛弃掉，这仍然与法律毫不相干。

在婚姻关系上，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在形式上

证明是自愿，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是怎样

的，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

之不问。但是，把各国的法制做一个最简单的比较，也会向法学

家们表明，这种自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

母财产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

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

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结

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在传授自己的遗产时有

着完全的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

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继承的阶级

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丝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在婚姻方面的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

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

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

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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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

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

改变了。家务的料理失去了自己的公共的性质。它不再涉及社会

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

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

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末她们仍然会

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

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入，那末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了。

在这方面，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劳动部门直到医务和律师

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

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

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有收

入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

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

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

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律上的特殊权利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

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

质，才会最明白地显露出来；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

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

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

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

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

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

又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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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

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

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

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

一夫一妻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

，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

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

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

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

是，自古就有的杂婚制现在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愈是变

化，愈是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愈是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

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愈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

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

的人堕落，而且即令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像的那种程度。

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

未婚夫状态，十之八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一夫一妻制

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基础，不可避

免地都要消失。一夫一妻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

之手，并且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

而不是传给其他任何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一夫一

妻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一夫一妻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一夫

一妻制根本没有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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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

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

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一夫一妻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

末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地，只有

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

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

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

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

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

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

归社会所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庭

经济变为社会的劳动部门。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社

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

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

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

也是经济的因素。这会不会成为更自由的性交和随之而来的社会

舆论对于处女荣誉及女性耻辱的更加宽容的态度逐渐产生的原因

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

虽然是对立物，但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

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一夫一妻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一夫一妻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

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体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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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

欲望，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

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

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

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

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

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赫都向我们

歌颂牧人的爱情的喜悦和痛苦，这些牧人以及郎格的达夫尼斯和

赫洛娅９４，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生活的奴隶。而

在奴隶的爱情关系以外，我们所遇到的爱情关系只是灭亡中的古

代世界的崩溃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

——艺妓，即异地妇女或被释放的女奴隶发生的关系：在雅典是

在它灭亡的前夜，在罗马是在帝政时代。如果说在自由民男女之

间确实发生过爱情关系，那只是就婚后通奸而言的。所以，对于

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诗人老阿那克里翁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性爱

竟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被爱者的性别对于他来说也成了无关紧

要的事情。

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第

一，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

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

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和彼

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

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作孤注，

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

于性交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不仅要问：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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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情，由于相互的爱

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

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更受重视——对它简直就置之不理。不

过，对它也不见得更轻视；它和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在理论上，

在纸面上，也是被承认的。目前它也不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中世纪是从古代世界随性爱的萌芽而告停顿的时候开始的，

即是从通奸开始的。我们已经叙述过那创造了破晓歌的骑士爱。从

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

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是走不到头的。甚至我们由

轻浮的罗曼语系民族进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时，在“尼贝龙

根之歌”中也可以发现，克里姆希耳德虽然暗中钟情于齐格弗里

特，并不亚于齐格弗里特对她的钟情，但是当贡特尔宣布已把她

许配给一个骑士（他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时，她却简单地回答道：

“您不必问我；您要我怎样，我总是照办；老爷，您要我嫁给谁，我就乐

意和他订婚。”９５

她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她的爱情在这里一般说来是可以加以

考虑的。贡特尔向布龙希耳德求婚，埃特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

婚，他们一次也不曾见过她们；同样，在“古德龙”９６中，爱尔兰

的齐格班特向挪威的乌黛求婚，黑盖林格的黑特耳向爱尔兰的希

尔达求婚，以及莫尔兰的齐格弗里特、诺曼的哈尔特木特和西兰

的黑尔维希向古德龙求婚，都是如此；只有古德龙才第一次自愿

嫁给黑尔维希。按照通例，年轻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

要是他们还活着的话；反之，在双亲已去世的时候，他就同大诸

侯们商议，自行选择，在这种场合，大诸侯们的意见总是起着很

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

１９二 家  庭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

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

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

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市民，也是如此。单是保护着他的那些特

权，附有各种限制的行会规约，在法律上把他或者同别的行会、或

者同本行会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帮工和学徒分开的种种人为的界

限，就大大缩小了他寻求适当的妻子的范围。至于这些女子当中

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复杂错综的体系下，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

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仍然

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的事情。起初，人们一出世

就已经结了婚——同整个一群异性结了婚。在较后的各种群婚形

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状态，只是群的范围逐渐缩小罢了。

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给自己的子女安排婚事的；在这里

关于新的亲戚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新的亲戚关系

应该保证年轻夫妇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父权制

和一夫一妻制随着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

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完全依经济上的

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愈来

愈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

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

的。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

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

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的时代起，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世界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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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手工业而准备取得世界统治的时候它所遇到的状况。应该认

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

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讽刺是无穷无尽的——正是资本

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

切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

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英国的

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

步就在于ｆｒｏｍｓｔａｔｕ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

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９７，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

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它的正确而言，在“共产

主义宣言”中早已说过了９８。

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

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而“平等”的

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

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

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

在他握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为负完

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

是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订立婚约的实践怎么能协

调起来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

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

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不错，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确是自愿缔

结的；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

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既然在

缔结别的契约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末在订立婚约时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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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求这种自由呢？难道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

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性爱不是由

于骑士而成为时髦，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阶级形

式而同骑士的通奸之爱相反吗？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难

道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

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

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既然自由的、个人选择的权利已经

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

身体、精神、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难以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这些问题，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已经松弛，而一切因袭

的观念已经动摇的时候，是不能不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

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

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赶紧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

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

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

视野。在为印度的财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

年人看来，循规蹈矩以及好几世代留传下来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

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的漫游骑士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有

自己的浪漫事迹和爱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而且

归根到底是抱着资产阶级的目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

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国家里，都愈来愈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

缔结契约的自由，并用上述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

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都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

的自由。在纸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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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认为不以相互性爱和夫妻真正自由同意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

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由爱情而结

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ｄｒｏｉｔｄｅｌ’ｈｏｍｍｅ①而

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ｄｒｏｉｔｄｅｌａｆｅｍｍｅ〔妇女的权利〕。

但是，人的这种权利有一点是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不同

的。当后者在实践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

阶级即无产阶级则直接或间接地化为乌有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

重新出现了。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

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压迫阶级中

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

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

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

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

今日只是对妇女才完全有效，——那末，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

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霍芬认为由群婚向

个体婚的过渡这一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是多么的正确；只有

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才应归功于男子；在历史上，后一

进步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实。因此，只

要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

——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一

旦消失，那末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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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

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但是，一夫一妻制却会非常肯定地失掉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

而被烙上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

姻的不可离异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

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离异性，部

分地是一夫一妻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

经济状况和一夫一妻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

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在今天，这种不可离异性已

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

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

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

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

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这只

会使人们省得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污中。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

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

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

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

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

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

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

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

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

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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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我们已经把他丢开很远了。

对于在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考察，是超出了

他的著作的范围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简单地论述了一下一夫一

妻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也认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

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

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

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

只有一个：它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

会的变化而变化。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

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

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

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

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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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

据亲属制度把原始家庭形式恢复起来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

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

质上是与希腊人的ｇｅｎｅａ〔氏族〕和罗马人的ｇｅｎｔｅｓ〔氏族〕相同

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

生的形式；上古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

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

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就现有资料而言），是一切

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

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

阐明了国家产生以前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个发

现在人们知道它之后显得十分简单，但是，摩尔根只是最近才做

到这一点的；在他于１８７１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１００中，他还没有看

透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一揭开之后，就使一向那样自信的英国

原始历史学家们暂时①沉默了下去。

摩尔根到处用以表示这种血族团体的拉丁语ｇｅｎｓ〔氏族〕一

８９

① “暂时”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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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像同意义的希腊语ｇｅｎｏｓ一词一样，来源于一般雅利安语的字

根ｇａｎ（德语为ｋａｎ，因为在德语中，通例是用ｋ代替雅利安语的

ｇ），ｇａｎ的意思是“生育”。Ｇｅｎｓ，ｇｅｎｏｓ，梵语的ｄｓｃｈａｎａｓ，哥特

语（依照上面所说的通例）的ｋｕｎｉ，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和盎格

鲁撒克逊语的ｋｙｎ，英语的ｋｉｎ，中古高地德意志语的ｋüｎｎｅ，都

同样表示血族、世系，不过拉丁语的ｇｅｎｓ和希腊语的ｇｅｎｏｓ，都

是专用以表示这样的一种血族团体，这种团体自夸有共同的世系

（这里指的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男祖先），并且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

的制度而组成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这种公社的起源与本性，我

们的一切历史家迄今为止却一直弄不清楚。

我们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亚家庭时，已经看到原始形式的

氏族是怎样构成的。它所包括的成员，是一切由于普那路亚婚姻，

并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构成一个确定的女

祖先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

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因为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

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

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

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当

这种血缘亲属集团构成一个与同一部落内其他类似集团相对来说

的特殊集团时，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

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氏族，都以动物

的名称命名：（１）狼，（２）熊，（３）龟，（４）海狸，（５）鹿，

（６）鹬，（７）苍鹭，（８）鹰。每个氏族内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１．氏族推选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首领（军事领

９９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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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亦

即一有空缺，必须立刻重新补上；军事首领，也可以从氏族以外

的人中选出，有时他的职位可以暂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

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别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

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

做酋长。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

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正式就职，就

职仪式则由全易洛魁联盟的总议事会举行。这样做的意义，在后

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

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

是塞讷卡部落议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议事会的成员。军

事首领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布命令。

２．氏族可以任意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

定的。被撤换的人，此后便成为和其他私人一样的普通战士。此

外，部落议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撤换酋长。

３．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

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

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

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第一次阐明了氏族的

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

集团，糊里糊涂地、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称为部落、克兰、宗

族等等，而且往往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

们对于氏族的本质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

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仑，用强力的判

决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内部禁止通婚的（外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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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和许可通婚的（内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问题彻底混淆

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讨在他的两个荒诞无稽的

范畴中，究竟哪一种较古：是外婚还是内婚。自从发现了那以血

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员间不能通婚的氏族之后，这种

荒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们所见到的易洛魁人

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上，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４．死者的财产转归其余的同氏族人所有，它必须留在氏族中。由

于易洛魁人所能遗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遗产就由他最近的同

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

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

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５．同氏族人必须相互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

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作到这一点；

凡伤害个人的，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

产生了那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

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末被害者的全氏族必须实行血族复仇。起

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

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

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

复仇者，他们的义务就是去寻出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

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结了。

６．氏族有一定的名称或一套名称，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

能使用这些名称，因此，氏族个别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

于哪一氏族。氏族的名称一开始就同氏族的权利密切联系在一起。

７．氏族可以收养外人入族，并用这个办法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

１０１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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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员。这样，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收养入族，就成为

塞讷卡部落的成员，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收养外人入

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别成员的提议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议收

养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议收养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

确认这种收养，必须举行入族典礼。某些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

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收养别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

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间，入族典礼是在部落议事会的公

共集会上举行的，实际上已经把它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８．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特殊的宗教节日，很难确定；不过印

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

每年六个宗教节日期间，各个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由于他们

的职位，都被列在“信仰守护人”以内，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９．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纽约州境内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

易洛魁人，他们的墓地现在已经绝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

其他印第安人中间，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

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在墓地上，每一

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一

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安排坟墓，

宣读悼词等等。

１０．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

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其

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

（Ｗｅｒｇｅｌｄ）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

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２０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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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

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族关系结合

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

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

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

和自尊心。”１０１

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已依照母权制而

组成为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中间，氏族才衰落下去

了；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等部落中间，氏

族已经是依照父权制而组成的了。

在许多有五六个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间，我们可以遇

到一种特殊的集团，每个集团有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摩尔根

用希腊语确切地表达了印第安语的名称，把这种集团叫做“夫拉

特里”（胞族）。例如，塞讷卡部落有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

１—４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５—８四个氏族。更详细地研究起

来便可发现，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

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

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

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则作为胞族而继续存在。在塞讷卡

人和大多数其他印第安人中间，一个胞族内的各氏族被认为是兄

弟氏族，而别个胞族的各氏族则被认为是它们的从兄弟氏

族，——这种称呼，在美洲亲属制度中，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

都具有极现实而明确的意义。塞讷卡人起初也不能在胞族内通婚，

但是这种习俗久已废除了，如今只限于氏族。塞讷卡部落有一种

传说，“熊”和“鹿”两个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从这

３０１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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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氏族派生的。这个新组织建立以后，便根据需要而加以改变；

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灭亡了，那末为平均起见，有时就从别

的胞族中拨几个氏族去补充它。因此，我们在不同的部落中间，可

以看到名称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结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

性质的。（１）胞族间互作球戏；每一胞族选出自己的优秀球员，其余

的人按胞族旁立观看，并以本胞族球员的获胜打赌。（２）在部落议

事会上，每个胞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坐在一起，两个胞族彼此相

对，每个演说者在讲话时，都把各胞族的代表当作特别的团体。

（３）如果部落内发生杀人事件，而行凶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个胞

族时，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诉诸自己的兄弟氏族；于是这些氏族就举

行胞族议事会，把对方胞族作为一个团体进行交涉，使对方胞族也

召集自己的议事会，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因此，在这里，胞族又以最

初的氏族的资格出现，并且比它派生的较微弱的单个氏族更有获

胜的希望。（４）在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胞族办理安葬和丧礼，而死

者胞族的成员则以死者的近亲服丧人资格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

方胞族将缺位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联盟议事会。（５）在选举酋长

时，胞族议事会也出面参预。兄弟氏族对选举的确认，被认为是一种

当然的事情；但另一个胞族的氏族则可能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胞族的议事会即召开会议；如果议事会认为异议是正当的，选

举就算无效。（６）从前，易洛魁人有一种特殊的宗教神秘仪式，白种

人把它称为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ｌｏｄｇｅｓ〔巫术集会〕。这种神秘仪式在塞讷卡

人那里，是由两个宗教团体举行的；新会员入会时还举行正式的入

会的仪式；两个胞族中各有一个这样的团体。（７）在征服时期１０２，住

在特拉斯卡拉四个区的四个ｌｉｎｅａｇｅｓ（血族），如果是——而这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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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多是肯定的——四个胞族的话，那末这证明，像希腊人的胞族以

及德意志人的类似的血族团体一样，这种胞族也都有军事单位的

意义；这四个ｌｉｎｅａｇｅｓ在作战时各成一队，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

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首领。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

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

间环节。那末，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１．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

地方以外，还占有广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

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

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

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

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

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 ｌｓａｒｎｈｏｌｔ（丹麦语为 ｊａｒｎｖｅｄ，ｌｉｍｅｓ

 Ｄａｎｉｃｕｓ）、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 ｂｒａｎｉｂｏｒ

（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

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所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

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

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巨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

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

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

该部落给自己取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的最初的历史的总称为

“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２．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有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

言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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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美洲发生，即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

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

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２０００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２６０００

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３．有宣布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首领正式就职的权利。

４．有撤换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们氏族的愿望而撤换

他们。由于这些酋长和军事首领都是部落议事会的成员，所以部

落对待他们有这种权利乃是当然的。凡已经组成部落联盟以及加

入该联盟的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

便转归联盟议事会了。

５．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一个按照野蛮人方式信教的民族。”１０３

他们的神话迄今还远没有批判地加以研究；他们已经给自己

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

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

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各部落各有其

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

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６．有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氏族的酋长和

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

都可以撤换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

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

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

们所选定的发言人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易洛魁人中间，最后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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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公社在解决某些问题时一

样。特别是，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也包括在部落议事会的权限

之内；部落议事会接受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

大半都出志愿兵来进行。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

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

中。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多半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

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

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

其防卫也多半由志愿兵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

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议事会的同意，没有

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没有人给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记

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伍的私人出征一样１０４，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

队伍，已具有比较经常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组织，在

战时团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

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

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队伍为了一次大

规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领；作

战计划的统一，则有这些首领的议事会作一定程度的保证。据阿

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的记载，四世纪阿勒曼尼人在上莱茵的

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７．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

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

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具有执

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多半都没有

结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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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来的。

绝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

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

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面。亲

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

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

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跨出了形成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的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

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

这里，他们大概是巨大的达科塔族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

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而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

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

艺为业；住在大半用栏栅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

过二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共同的氏族；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

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连结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由

于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得来的，所以这些部落便惯于

团结起来，以对付被他们所驱逐的部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

样至迟到十五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永世联盟”，这种

联盟，一经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力量，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

１６７５年前后，当它达到了强盛的顶峰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

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

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

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１０５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

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１．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完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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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

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

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

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

在着；这些氏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

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

现和证明。

２．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五十个地位和权限平等的酋

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３．这五十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

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的氏

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

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

４．联盟的这些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

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

５．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

６．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内的

议事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一致赞成，决议才算有效。

７．五个部落议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议事会，但联盟

议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８．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

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

９．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１０．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长

（类似斯巴达人的两“王”，罗马的两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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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四百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

中的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

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可能去研究还不知有国家的社会组织。国

家是以一种与全体经常有关的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

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

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

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

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村落、田庄、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

生，并与之并行而产生的情形。１０６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

出，一个原来统一的部落怎样逐渐散布于广阔的大陆；各部落怎

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氏族〔Ｖｏｌｋｅｒ〕，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

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

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个别氏族怎

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以胞族的形式保存下来，但

是这些最老的氏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

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 “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部落中

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

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我们也看到，氏族一旦成为社会单位，那末差不多以不可克

服的必然性（因为这是极其自然的）要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氏族、

胞族及部落的全部组织。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程度的血缘亲属

关系，并且它们之中每个都是闭关自守，各管各的事情，但是又

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

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

我们也就可以去找出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凡有充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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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地方，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我们不仅能找出这种组织，

而且会确信，即使在没有这种资料的场合，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

作一比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争论与疑难。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

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

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

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

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

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

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

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

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

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

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

为共产制的家庭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

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

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

洛魁人在１６５１年前后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１０７的时候，他们

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的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只是

在被征服者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

凡与未被腐化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

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

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榜样。卡弗尔人－

祖鲁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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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

做的事情。１０８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

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

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

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没有受过任何

军职训练，也不知道什么是队列动作。英国人诉苦说，卡弗尔人

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

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

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

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

末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或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氏族成员之

间，差别是极其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

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部落联盟的

建立就已经意味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

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

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

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

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稍微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

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达，因此广大地

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

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

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别一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

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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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

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

但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

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①。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

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

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

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

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

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

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

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

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求得发展的图

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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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

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

族、部落、部落联盟而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立

斯人中间就是这样；部落联盟也可能不是到处都成立的，但无论

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

候，已经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他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

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

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已经不再是易洛魁人的

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①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

位给父权制；与此同时，正在产生的私有财富在氏族制度上打开

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既然在实

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

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法权

的基础，于是，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

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还非这样做不可了。

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１０９，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筑在以下的基

４１１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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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面的：

１．共同的宗教节日和祀奉一定的神的独占权。这种神被认为

是氏族的祖先，并具有独特的别名以表明其地位。

２．共同的墓地（参看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１１０）。

３．相互继承权。

４．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

５．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

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６．拥有——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共同财产以及自己的

Ａｒｃｈｏｎ（首长）和司库。

此后，几个氏族结合而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但是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

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

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典，由一个从贵族

（Ｅｕｐａｔｒｉｄｅｎ）中间选出的 Ｐｈｙｌｏｂａｓｉｌｅｕｓ（部落长）主持。

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

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１１１要是我们作

进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事实上，希腊的氏族还具有以下的特征：

７．按照父权制计算的世系。

８．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和女继承人结婚例外，这一例外及

其成为律令，就证实古时的惯例仍然有效。这也是从下述普遍通

行的惯例中产生的，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与本氏族的宗教仪

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氏族的宗教仪式，加入她丈夫的胞族。根据

这一点以及狄凯阿尔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话看来１１２，可知外婚乃是

５１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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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例，而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径直认为，无论什么人都

不得在本氏族内部通婚。１１３

９．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这是用家庭收养的办法来实现的，

但是有公开的手续，而且只限于例外情形。

１０．选举和撤换首长的权利。我们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

的首长；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这一职务是在一定的家庭

里世袭的。在野蛮时代结束以前，总是不大可能有严格的①世袭制

的，因为这种世袭制是同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

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先前的其他一切古典古

代历史家，都没有解决氏族问题。不论他们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

族的许多特征，但是他们总是把氏族看做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

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

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氏

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

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国家在其公法

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

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科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一个荒诞的假定出发的，

这种假定尤其是在十八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了，即以为那未必

早于文明时代的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在其周围

逐渐凝结起来的核心。

马克思补充说：“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指出，虽然希腊人是

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

６１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严格的”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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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
１１４

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话，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和十

分值得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说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

的想像中的祖先传给他们的名称；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

一律由同氏族人（ｇｅｎｎêｔｅｓ）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遗

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

近亲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

胞族成员：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古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氏族及胞族的区分

为基础的。”１１５

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
１１６
绞尽脑

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

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

甚至起初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

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们便陷入了说空话

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论题：系谱的确是一种虚构，但氏族

是一个现实，因之，格罗特终于说（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

“我们很少听到这种系谱，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

它提出来。可是，比较不出名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稀奇呵，

格罗特先生！），“有共同的超人的祖先和系谱，像比较有名的氏族一样”（格

罗特先生，这在比较不出名的氏族那里真十分稀奇呵！）；“根本的结构和观念

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现实的，用普通德语说是肉欲的！）

“在一切氏族中间都是相同的。”１１７

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

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式的氏族——相

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使氏族一切成员得以知道相互的亲属关系。

７１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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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

物。随着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湮没无闻了。氏族

名称创造了一个系谱，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系谱便显得没有意

义。这种氏族名称，现在应当证明具有这种名称的人有共同世系；

但是氏族的系谱已经十分湮远，以致氏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

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

的亲属关系了。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收养外

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争辩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①和尼

布尔所做的那样，实际否定氏族成员间的任何亲属关系，从而把

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

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的联系（尤其是一

夫一妻制发生后）已经湮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

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

即幻想的系谱创造了现实的氏族。”１１８

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

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表示所有这

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比如，据格罗特说：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

共同的神为其祖先。”１１９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

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

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可以

帮助胞族，部落可以帮助部落。１２０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

８１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二世纪的

古希腊学者波克鲁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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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

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

的对自然的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

由氏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

族长（ｐｈｒ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ｏｓ），据德·库郎歇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

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审判的和行政的权力。１２１甚至以后的轻视氏

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

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

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干涉自发造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

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的，希腊

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

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聚居在一个比较不大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

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

有基本方言相同的部落才结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

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的地位而成为共

同的散文语言。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

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ｋｌｅｉｎｅ Ｖｏｌｋｅｒ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在这种小民族内

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

住在有城墙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

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就产生了财产上的

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长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

个小民族〔Ｖｏｌｋｃｈｅｎ〕，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

９１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作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１．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ｂｕｌê），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

由各氏族的首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

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

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ｋｒａｔｉｓｔｏｉ）组成

的１２２。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

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当时必须遵守的决

定，即为伊托克利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则让狗

吃掉。１２３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２．人民大会（ａｇｏｒａ）。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

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按照规定的程序参加讨论，

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

〔Ｕｍｓｔａｎｄ〕（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

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

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问题；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

（见埃斯库罗斯的“求援女”）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

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迹”），

“当谈到一件须要人民协助来执行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

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１２４。

原来，当部落中的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

人民的、可以用来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长成的

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或者在判断巴赛

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３．军事首长（巴赛勒斯）。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

０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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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

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

但很公正地说到阿谀逢迎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

代’一书１２５：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领袖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

添加了绅士的风味；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整个说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

长子继承的习惯或法律虽然已经规定得很充分，但不是十二分地明确’。”１２６

大概，带有这种保留条件的长子继承制，在格莱斯顿先生本人看

来，也是已经充分地尽管不是十二分明确地失掉了任何意义的。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

继承的。一切职位多数场合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

族范围内世袭的。在递补遗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兄弟，

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摈弃他。因此，如

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

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末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可能

指望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是说不经过人民选举就

承认继承合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中间所

看到的，是氏族内部的特殊的显贵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

那里，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的最初萌芽。因此，可以推想

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须是或

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

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

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

间发生内讧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多头

１２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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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不好的，应该有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

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１２７“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

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

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

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他总是认为应该由‘亚该亚

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而不是由亚加米农或其他某个巴赛勒斯

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

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是起

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所。甚至非自由民，

如牧猪人优玛士以及其他的人，都是‘神的’（ｄｉｏｉ和ｔｈｅｉｏｉ），这

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

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

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①。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

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ｂａｓｉｌｅｉａ〔巴赛勒斯〕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

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

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已。”（马克思语）１２８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

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

表而被赋与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

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这样，把“巴赛勒斯”一词

译成德语的《Ｋｏｉｎｇ》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Ｋｏｎｉｇ》

（Ｋｕｎｉｎｇ）是由Ｋｕｎｉ、Ｋｏｎｎｅ而来的，即“氏族首长”的意思。不

２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

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 ιρα  ）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

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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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古希腊文的“巴赛勒斯”跟现代意义的《Ｋｏｎｉｇ》（国王）一词

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ｂａｓｉｌｅｉａ很确定地叫做

ｐａｔｒｉｋê，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ｂａｓｉｌｅｉａ有明确规定的、因

而是有限的权限。１２９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ｂａｓｉｌｅｉａ是对自

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１３０；可见，巴

赛勒斯并未握有后世所谓的统治权力。①

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

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

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

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

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

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

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

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

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

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

机关，它不仅可以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

制传统的侵犯，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

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会给相继发展

３２１四 希腊人的氏族

① 就像对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一样，阿兹蒂克人的军事首长也被误解为近代的王

公。摩尔根最先对于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于误会和夸张，后来简直是说谎的

报告作了历史的批判，并证明，墨西哥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但他们的

发展程度略微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社会制度在根据

被曲解了的报告来推论的范围内说，相当于以下的情形：这是一个包括三个

部落的联盟，它征服了其他几个部落并使之朝贡；它由联盟议事会和联盟军

事首长来管理，西班牙人就是把这个联盟军事首长变成了“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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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因而是给不断加速的财富积累，盖上

社会普通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可以

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

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４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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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是怎样部分地靠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

机关的办法来排挤掉它们，最后全部代之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

而发展起来的；受这些国家权力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

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是怎样代替了氏族、胞族和

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的——关于这一切，

至少是它的始初阶段，再好莫过于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

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要补充的大半是引

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

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

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

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

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

的。除了谷物以外，还已经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

贸易，已经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

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

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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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

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

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

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

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

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

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

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

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总议事会

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

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合并为统一的民族

〔Ｖｏｌｋ〕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

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

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

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

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

的第一步。提修斯所制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

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Ｅｕｐａｔｒｉｄｅｎ（贵族）、Ｇｅｏｍｏｒｅｎ（农民）

和Ｄｅｍｉｕｒｇｅｎ（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

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

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未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法权上的差

别。①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新的、暗中发展

６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

殊的权利”。——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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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

惯，已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

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已经开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

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

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

使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

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建立国家的最

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

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

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

一职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

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６００年左右时，已经变

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

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

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

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

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

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

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

（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

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

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以对付债务人，

为了使货币所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

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

７２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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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

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

许作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

把其余六分之五以地租的形式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

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

证，那末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

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这就是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的第一个

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末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

雅典人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

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

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

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

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像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

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

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

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所能达到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

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中的歉收，他们的河流

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

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产生的一定是生活资料，

尽管有时很少，有时较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

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

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

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

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一优越性，但却以今日人类所获

８２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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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结合为基础，这

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

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

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

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

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利用产品来反

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

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

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后果

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

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

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

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

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

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

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通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

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年

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

而且它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

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

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

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穿了一系列其他次要的缺

９２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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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

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

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

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

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

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

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

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官职为这种利益服务。奴隶的数量

已经大大增加，在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大大超过自由的雅典人；氏

族制度最初是不知道奴隶制的，因而也就不知道控制这大批非自

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

是为了易于赚钱而移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

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

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

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

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了。最

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

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官职都设置起

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

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

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

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

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

骑士。这个设施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

０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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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已不再直截了当同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相符合的公共权力；

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

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

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

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

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

公元前５９４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所发生

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

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

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

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

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

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

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

公开侵犯了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

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

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二

千五百年来私有制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

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

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

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而做到的。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

土地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

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

１３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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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

议事会规定由四百人组成，每一部落为一百人；因此在这里，

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

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

四个阶级；五百、三百及一百五十袋谷物（一袋约等于四十一公

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地产少于此数或完全没

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一

切官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官职；第四阶级只有

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

出的，一切官吏在这里都要作关于自己活动的报告；一切法律都

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

以财富特权的形式恢复起来，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

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

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胄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

服务，大概还领饷银。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

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

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

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的办法，并不是国家不可缺

少的设施。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的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

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

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

官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１３１

其后八十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

２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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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

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

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精巧手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

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

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

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作

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

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发生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

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另一方面，就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

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都遍布于全阿

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

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他们是移民，他

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编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

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受人保护的外来的移民。１３２

这时，党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

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时（公元前５０９年）才

最终被推翻，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也随之而灭亡了。１３３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

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已经用诺克拉里

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

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经常居住的地区了；现在要加

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居民在政治上已变为地区的

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自治区，即所谓德莫。居住在每个德

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

３３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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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审理轻微案件的三十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也有自己的神殿及

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祀奉他们的神职人员。德莫的最高权力，属

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美洲市镇自治区的一种原

型。１３４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开始时所依据的单位，正好和现

代国家在最高发展阶段上最后要达到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

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做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

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

赫①即部落长，指挥骑兵；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兵法

家，统率在部落境内招募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五艘配有船员

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

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五十名代表参加雅典议

事会。

最终的结果是雅典国家。它是由十个部落所选出的五百名代

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

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

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

力的最高官员。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

民，一部分是被释放的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

挤而不再过问社会事务；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会社。

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因袭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

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

４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菲拉”（部落）一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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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

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

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

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当作警察来使用，警察是和国家

一样古老的，所以十八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才不讲文明民族而讲

警察民族（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ｃéｅｓ）①。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国家的同

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

兵队，或者如德国南郊和瑞士所说的Ｌａｎｄｊａｇｅｒ②。不过，这种宪

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

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叫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

去干这种丢脸的事。这仍是旧的氏族思想。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

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足以使

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

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

制度和政治制度建立于其上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

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

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

在内，约为９万人，而男女奴隶为３６５０００人，被保护民——外地人

和被释放的奴隶为４５０００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１８

个奴隶和两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

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房屋很大的手工工场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

５３１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①

② 方言，意即宪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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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

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

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

职业，并且不会有什么成功；或者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

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

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

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

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

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

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

痕迹１３５，——另一方面，因为在这里，高度发展的国家形态，民主

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

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６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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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

拉丁氏族（传说有一百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

一个萨伯力安部落，似乎也有一百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

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据传说它也有一百个氏族。初

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证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再没有自然形

成的任何东西，连氏族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在故土上

继续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而已。各个部落都带有人工构成的痕

迹，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

照人工造成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自然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

也可能，有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作了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

中间环节——胞族，是由十个氏族组成的，叫做库里亚；因此，共

有三十个库里亚。

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

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

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末，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

我们在这里只须简单地谈谈。

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１．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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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由于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

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

十二铜表法１３６，首先是子女作为直接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

女，则由阿格纳蒂（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阿格纳蒂也没有，则

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一夫一妻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

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

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限于阿格纳蒂，

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铜表法

上的顺序是相反的。

２．占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门氏族，在由勒吉利城迁到罗

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

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多堡森林的瓦鲁斯的首级运到罗马后１３７，即

埋在ｇｅｎｔｉｌｉｔｉｕｓｔｕｍｕｌｕｓ〔氏族坟山〕；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

有独特的坟山。①

３．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ｓａｃｒａｇｅｎｔｉｌｉｔｉａ〔氏族祭典〕是众所

周知的。

４．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

法，但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

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惯

例。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阿格纳蒂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

族；不论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这个父亲的兄弟，因

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

８３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独特的坟山”这句话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

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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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许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５．土地共有。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

候起，始终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间，我们看到，土地一部分

为部落所有，一部分为氏族所有，一部分为家庭所有，那时这种

家庭未必是①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了个人，

每人大约一公顷（二罗马亩）。但是后来我们也看到为氏族所有的

土地，至于那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所环绕的国有土地，就更不必

说了。

６．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历

史仅有片断的记载；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强大的

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就不能不落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乌斯

克劳狄乌斯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员，包括他的私敌在内，

都穿上丧服。在第二次布匿战举１３８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赎回他

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则禁止它们这样做。

７．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到帝政时代还保持着；被

释放的奴隶，可以采用他们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

氏族的权利。

８．收养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收养到某一家庭中（像印

第安人所做的那样），然后就算收养入族。

９．关于选举和撤换首长的权利，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但

是，由于在罗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

一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库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库里亚

选举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氏族首长（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也定然如此，

９３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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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氏族首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惯例。

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

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在这里也

“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１３９。

直到今天①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关于罗马氏族制度的概念还

是多么混乱，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

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著作（“罗马研究”１８６４年柏林版

第１卷１４０）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收养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

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 部落〈蒙森在这里

如此翻译ｇｅｎｓ一词〉这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假定的、甚至虚

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习惯联合起来的共同体，

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

但是，确定结了婚的妇女的氏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

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所以可以证明，有一个长时期，

妇女和氏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

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ｇｅｎｔｉｓｅｎｕｐｔｉｏ）到第六世纪时，还被当作赏给个人的

特权…… 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地方，妇女在最古的时代

一定要转入夫方的部落。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

的法权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谁不知道出嫁的妇女就丧失

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同自

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呢？假使她被她的丈夫

家收养为孩子而加入他的家庭，那末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８—１１

页）

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

０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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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

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

李维著作中引起很多争论的唯一的一段话（第３９卷第１９章）１４１为依

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城建立５６８年即公元前１８６年，曾

作出如下的决议：

《ｕｔｉＦｅｃｅｎｉａｅＨｉｓｐａｌａｅｄａｔｉｏ，ｄｅｍｉｎｕｔｉｏ，ｇｅｎｔｉｓｅｎｕｐｔｉｏ，ｔｕｔｏｒｉｓｏｐｔｉｏ

ｉｔｅｍｅｓｓｅｔｑｕａｓｉｅｉｖｉｒ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ｏｄｅｄｉｓｓｅｔ；ｕｔｉｑｕｅｅｉｉｎｇｅｎｕｏｎｕｂｅｒｅｌｉｃｅｒｅｔ，

ｎｅｕｑｕｉｄｅｉｑｕｉｅａｍｄｕｘｉｓｓｅｔ，ｏｂｉｄｆｒａｕｄｉｉｇｎｏｍｉｎｉａｅｖｅｅｓｓｅｔ》——“费策妮

娅 希斯帕拉有处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

保护人的权利，如同她的〈已故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她一样；她

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她为妻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

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释放的女奴隶费策妮娅获得了

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

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氏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

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

末她在结婚以后仍然是留在该氏族以内的。不过，第一，正是这个

关于氏族内部通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

氏族内部结婚，那末，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因为不如此他就会

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

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点

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

“为了在氏族以外结婚，在法律上，大概不仅需要得到掌权者的同意，而

且需要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同意。”（第１０页注）

这首先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上面所引的那段

１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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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明确语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

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

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

以便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而受到损害；元

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

而遭到任何烦恼。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

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一段文字，

她的丈夫就是有权允许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

是说，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属于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

的事，用不着多说的。

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

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

上对于这类场合所容许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

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

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

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

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

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婚姻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

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

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

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

外，那末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有

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而同时允许她

通过结婚或当作结婚的结果而把这一部分财产交给别的氏族的瞬

２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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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实际上只是处置他自己的

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氏族的关系，那末，

正是他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

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

这个氏族。一句话，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

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它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氏族，那末问题

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

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它的拥护者，而且它的拥

护者似乎最多。根据这个推测，上面那段话似乎只是说：

“被释放的奴婢（ｌｉｂｅｒｔａｅ）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ｅｇｅｎｔｅｅｎｕｂｅｒｅ〈在

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作出任何同ｃａｐｉｔｉｓｄｅｍｉｎｕｔｉｏｍｉｎｉｍａ〔丧失家庭权

利〕有关，结果使ｌｉｂｅｒｔａ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朗格“罗马的古迹”１８５６

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９５页，那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

了胡施克的话１４２）

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末这段话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

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更谈不上她们应在氏族内部结

婚的义务了。

Ｅｎｕｐｔｉｏｇｅｎｔｉｓ〔在氏族以外结婚〕一语，只有上面那段话提

到它，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ｅｎｕｂｅｒｅ——与外人结婚

——一语只遇见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

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

仅仅是这一段话。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段话

或者只是与被释放的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末它对于完

全自由的妇女（ｉｎｇｅｎｕａｅ）就根本没有证明什么东西；或者它也适

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末它倒证明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

３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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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结婚的，而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

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

在罗马建城差不多三百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

个名门氏族，即法比氏族，经元老院许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

了邻近的魏伊城。据说有三百零六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

只剩下一个男孩，延续了这个氏族。

我们已经说过，十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做库

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

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罗马祭司团之一。十个

库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

大概有一个选举的首长——军事首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

合在一起，构成罗马人民，即ｐｏｐｕｌｕｓｒｏｍａｎｕｓ。

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员，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库里亚

成员和部落成员的人，才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

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

先正确地叙述的那样，是由三百个氏族的首长组成的１４３；正因为如

此，他们作为氏族的首长被称为ｐａｔｒｅｓ，即父老，而他们全体则构

成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由ｓｅｎｅｘ——老者一词而来）。氏族首长总

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

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加入元老院和担任其

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进展，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

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赐给第一批元老

及其子孙以贵族身分和特权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

ｂｕｌê〔议事会〕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有决定权，有权预先讨论其中

比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做ｃｏｍｉｔｉａ

４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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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ｉａｔａ（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库里

亚分组，而在每个库里亚内大概又按氏族分组；在通过决议时三

十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

举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包括勒克斯（所谓王）在内，宣战（但由

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资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罗马公民死刑

的场合，根据各方的上诉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

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

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１４４几乎是专制君主。①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

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不掌握民政方面的权力，也决没

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

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

袭的；相反地，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

后在第二次大会上正式就职的。他也是可以撤换的，高傲的塔克文

的命运，便是证明。

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时代也生活在一

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

主制下。诚然，库里亚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组织，但它们都

是按照它们所由发生并且还从四面包围着它们的那种真正的、自

５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① 拉丁语的ｒｅｘ〔勒克斯〕，相当于克尔特－爱尔兰语的ｒｉｇｈ（部落长）和哥特

语的ｒｅｉｋｓ。Ｒｅｉｋｓ一词，像德语Ｆüｒｓｔ的本义（与英语的ｆｉｒｓｔ，丹麦语的ｆｏｒｓｔｅ

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长或部落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四世

纪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体人民的军事首长已有特别名称即ｔｈｉｕｄａｎｓ〔提乌丹

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来。在乌尔菲拉所翻译的圣经中，不是把阿尔塔薛西斯

和希罗德叫做ｒｅｉｋｓ，而只是叫做ｔｈｉｕｄａｎｓ，把提比利乌斯皇帝的国家不叫做

ｒｅｉｋｉ，而叫做ｔｈｉｕｄｉｎａｓｓｕｓ。在哥特的ｔｈｉｕｄａｎｓ（我们不大确切地把这个词译为

王Ｔｈｉｕｄａｒｅｉｋｓ）的名字Ｔｈｅｏｄｏｒｉｃｈ〔狄奥多里希〕亦即迪特里希中，两种意

义合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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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产生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产生的贵族已经获得了牢

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

于此。

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上的人口日益

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

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臣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

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

是ｐｏｐｕｌｕｓｒｏｍａｎｕｓ即道地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

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却不能担

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

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

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

同现在根本禁止增加外人的旧的ｐｏｐｕｌｕｓ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

加以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ｐｏｐｕｌｕｓ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

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上古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

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著作家们（他们的著作还是我们的材

料来源）的唯理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

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

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

在于平民和ｐｏｐｕｌｕｓ之间的斗争。

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 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

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

或不许参加这个大会，不分ｐｏｐｕｌｕｓ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

６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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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中每

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１０万阿司；二、７５０００阿司；三、５

万阿司；四、２５０００阿司；五、１１０００阿司；据杜罗 德 拉 马尔计

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１４０００、１０５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００和１５７０马克１４５。

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纳税

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ｃｏｍｉｔｉａｃｅｎｔｕｒｉａｔａ）上，公

民以军队方式按连队来编组，每队１００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

有一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８０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２２个，

第三阶级出２０个，第四阶级出２２个，第五阶级出３０个，而第六阶

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一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

集的骑士所组成的１８个百人团；一共有１９３个百人团；多数票为９７

票。但骑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９８票，即占多数；只要他们意

见一致，就可以不征询其余阶级的意见，决议也就有效了。

以前库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

外），现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库里亚和构成

它们的各氏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纯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

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而库里亚大会不久就完

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设立

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罗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

一系列的政治权利。

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

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

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

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

７４１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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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那一位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

塔克文被驱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权力（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

样）的军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

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

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

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所有

者和金钱巨头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所有者和金钱巨头逐渐吞

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

生的广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

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开辟了道路。

８４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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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
①
的氏族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

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或多或少纯粹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

度，或者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②这

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

氏族的时候，那一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搅混氏族问题的麦克伦

南，就已经表明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

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特人③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民族——

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１４６不久以前，马 柯瓦列

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高加索部

落的其他氏族。１４７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

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评述。

９４１

①

②

③ 过去称涅涅茨人。——编者注

以下直到“在这里，我们只对克尔特人……作若干简短的评述”以前的一段

文字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德意志人”，过去译为“日耳曼人”。在我国习惯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

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那以后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这

篇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区别。恩格斯在本卷第１０５页指明：“德意志人的最初

的历史总称为‘日耳曼人’是由克尔特人给他们取的……”。本篇中所用的

“德意志人”、“德语”、“高地德意志语”、“德意志国家”等等词，都根据名从

主人的原则，译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区别。恩格斯在个别地方使用日

耳曼一词的，则依原文译为“日耳曼”。——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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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

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破坏

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

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

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１４８，即至迟于十一世纪所

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

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

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

行分配。就其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说，毫无疑问这种农

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

——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１８６９年做的１４９）——未必

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

到十一世纪时，克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一夫一妻制所代

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是不能解除的，或者更确

切些说，才是不能取消的。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

分离的。那时财产便要分开：由妻子划分，丈夫任选一份。家具是

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惯例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

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

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当

中的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

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

但是如果他们业已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就

成了夫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

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佻的性质，是和资产阶级的道

０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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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完全不相适应的。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

他这样作的三种场合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

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罪行，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１５０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丝毫不受

损失的原因，是非常多样的：只要丈夫口有臭气就够了。为赎回初夜

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ｇｏｂｒｍｅｒｃｈ，中世纪的 ｍａｒ

ｃｈｅｔａ这个名称、法语的ｍａｒｑｕｅｔｔｅ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

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我们再补充一点，在

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

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

劳动也要给以报酬；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

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

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

形式，似乎是严格的，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

的民族来说，在十一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ｓｅｐｔ；部落称为ｃｌａｉｎｎｅ，克兰）的存在是千真

万确的，它不仅记在古代法典中，而且在十七世纪被派到爱尔兰以

便把克兰的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也对它作过记

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

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

存在，氏族首长（英国法学家称之为ｃａｐｕｔｃｏｇｎａｔｉｏｎｉｓ）便把全部

氏族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一

定是依照德意志通行的惯例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

属于所谓ｒｕｎｄａｌｅ〔朗得尔〕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

１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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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以前属于整个氏族而后来被英国征服者

所侵占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

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

《Ｇｅｗａｎｎｅ》〔“块”〕，如摩塞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

块中都有一份；沼地和牧场归公共使用。在五十年前，重新分配土

地依旧时常举行，有时每年举行。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

界图，看去极似摩塞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特山脉的德意志人的那

种农家公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ｆａｃｔｉｏｎｓ》〔“帮”〕中。爱尔兰

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它们是以看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差别

为根据的，这种差别为英国人所全然不解，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

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

族的人工的复活，氏族灭亡后才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

的方式证明了遗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氏

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三十年代，莫纳根郡的

绝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氏族或克兰。①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１７４６年起义的被镇压而灭亡的。１５２

２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１５１，我重新鲜明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
厉害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农民向土地所有者租地耕种，土地所有者在

农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的首领；农民以

租金的方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在那里还认为，一

切比较富裕的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必须帮助他们，这种帮

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的成员或克兰的首长理所当然地应给予

比较贫苦的克兰的成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

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

念，绝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

然投身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落到一个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环

境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

往大批地成为伤风败俗的牺牲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

上加的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

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 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

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

克兰，

“就其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的标本，氏族生活支配氏族成员

的显著实例…… 从他们的纷争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

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的成员对于首领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

我们处处都看到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 世系是按照父权

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入他们父亲的

克兰里去”１５３。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这从下述事实中可以得到

证明，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１５４甚至普那

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

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

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于每个新

娘享有这个权利。①

        

德意志人在各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

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占居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拉河

３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一段话，恩格斯后来在１８９１年版中把它

略去了。这段话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

——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十世纪时被奥里珈女大公废除。”住下是一段

叙述“尼韦尔内和法兰斯孔太的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家庭

公社相似的共产制的农奴家庭”的话，这段话，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把它移

到第二章中，略加修改后作为一个补充列入该章（见本卷第７１—７２页）。——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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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

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

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ｇｅｎｔｉｂｕｓｃｏｇｎａｔｉｏｎｉ－ｂｕｓｑｕｅ）分开

居住的１５５；而在ｇｅｎｓＪｕｌｉａ〔尤利氏族〕的一个罗马人的口中，ｇｅｎｔｉｂｕｓ这

个名词有着完全确定的和不容误解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

人；他们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似乎还按氏族居住。从“阿勒曼

尼法典”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

按血族（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ｅ）分开居住的。
１５６
这里使用的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一词，与

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①不久以前，柯瓦列夫

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ｅ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

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

的。１５７关于ｆａｒａ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

里，——从而，在哥特部落和赫米奥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

里，——ｆａｒａ一词的含义和“阿勒曼尼法典”上的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ａ一词

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相差无几。这里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

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４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见本卷第１５６

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以代替１８８４年版中的如

下一段文字：“这样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

这里是按氏族即ｇｅｎｔｅｓ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

巴德人的氏族称为ｆａｒａ，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员（ｆａｒａ－ｍａｎｎｉ）

一词，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针对着罗马居民说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

第氏族内。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

学家们好几百年为之绞尽脑汁的ｆａｒａｍａｎｎｉ问题，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

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ｆａｒａ，尽管我们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

米奥南（高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语中用来表示亲

属关系的字根是很多的，这些字根同时使用在我们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

词语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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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

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语言的遗迹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

语源上，哥特语的ｋｕｎｉ，中部高地德意志语的ｋüｎｎｅ是和希腊语

的ｇｅｎｏｓ，拉丁语的ｇｅｎｓ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

的。妇女的名字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ｇｙｎｅ、斯拉夫语的ｚ

ｅｎａ、哥特语的ｑｖｉｎｏ，古斯堪的那维亚语的ｋｏｎａ，ｋｕｎａ等，这表明

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

过的，我们看到ｆǎｒａ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ｆｉｓａｎ，

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ｆａｒａｎ，意

即骑马①、游牧、返回，用来表示不言而喻只是由亲属构成的游牧

群的某个一定的部分。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

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

哥特语的ｓｉｂｊａ，盎格鲁撒克逊语的ｓｉｂ，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ｓｉｐ

ｐｉａ，ｓｉｐｐａ，都是亲属②的意思。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语中，仅有复

数的ｓｉｆｊａｒ（亲属）一词；单数只用作女神西芙［Ｓｉｆ］的名字。——最

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１５８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

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在人民中间的男子中，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ｅｄｄｏ

ｈｕêｌｌｈｈｅｓｃｎｕｏｓｌｅｓｄｕｓｌｓ．》）

要是德意志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末这恐怕就是哥特

语的ｋｕｎｉ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

为最初表示氏族长或部落长的ｋｕｎｉｎｇ（王③）一词就是从ｋｕｎｉ这

５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①

②

③ 德语是Ｋｏｎｉｇ。——编者注

德语是Ｓｉｐｐｅ。——编者注

德语是ｆａｈｒｅｎ。——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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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演变来的。ｓｉｂｊａ（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ｓｉｆｊａｒ

在古代斯塔的那维亚语中，不仅表示有血亲关系的人，而且也表示

有姻亲关系的人，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ｓｉｆ这个词本

身是不能表示氏族的。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

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说，塔

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１５９，那末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

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

而存在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在那里他说：母亲的兄弟

把他的外甥看做是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

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

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

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

的、因而是最初的氏族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作德意

志人所特有的一种东西。①假使这种氏族成员把自己的儿子当作

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

６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

切的关系，希腊人从英雄时代的神话中才知道。据狄奥多洛斯（第４卷第３４章）

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泰娅的兄弟们。

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己的儿

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愿，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

狄奥多洛斯（第４卷第４３—４４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斯

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由于受到他的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

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腊所生的两个儿子。但在亚尔古船英

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腊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

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也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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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这只是父亲本人的事情。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

那末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氏族法规；孩子或青年的最近的同氏族

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责任；这个

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

使我们没有发现德意志人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末仅仅这

一个地方也就够了。①

在古代斯堪的那维亚的关于诸神的晚景和世界的毁灭的

《Ｖｏｌｕｓｐａ》
１６１
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关于大

约八百年以后的事情的。在这个“女预言者的预言”中，——如现在

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１６２，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

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Ｂｒｏｅｄｈｒｍｕｎｕｂｅｒｊａｓｋｏｋａｔｂｏｎｕｍｖｅｒｄａｓｋ，

  ｍｕｎｕｓｙｓｔｒｕｎｇａｒｓｉｆｊｕｍｓｐｉｌｌａ》．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戮，

  姊妹的儿子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Ｓｙｓｔｒｕｎｇｒ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

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还要罪大

恶极。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ｓｙｓｔｒｕｎｇａｒ一词；要

是不用这个词，而用ｓｙｓｋｉｎａ－ｂｏｒｎ（兄弟和姊妹的子女）或ｓｙｓｋｉ

ｎａ－ｓｙｎｉｒ（兄弟和姊妹的儿子们），那末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

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

盗时代，在斯堪的那维亚关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７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① 以下直到“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见本卷第１５７页）以前的各段文字都是恩格

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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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①的德意志人中间，

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

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

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并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

制在当时还是多么新近。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

到母权制的残余。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

不大信赖父亲的血统；所以，当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

奴的时候，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则尔斯劳顿，就要求有六个最

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

身分（毛勒“城市制度”第１卷第３８１页１６３）。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

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

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

可能被俘而作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鼓

舞他们的战斗勇气；他们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

们也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珀河畔布鲁克泰

人的女祭司魏勒妲，就曾经是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

中，戚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

部统治。１６４在家庭内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

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

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

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

动，看来就必须由成年男子来负担了。

８５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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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一夫一妻制的对偶婚制。这

还不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因为还允许显贵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

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克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

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不可破坏性。他只是举出

妻子的通奸，作为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很多漏

洞，而且过于明显地用来给淫荡的罗马人作为美德的镜子了。有一

点是真实的：即使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

的美德骑士，那末，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

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严格道德的最后痕迹消失得

比德语还要快。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哥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

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

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给德意

志人加上那种从未成为任何一个地方的整个民族的通例的节欲行

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继承父亲或亲属的友谊关系和仇敌关系

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杀人或伤人赎金。这种

赎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

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

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赎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

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

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２１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

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

的那些地方应如何理解，像这种热烈而无止境的争论，如今已是过

去的事了。既然已经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

９５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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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在苏维汇人当

中就是如此，１６５——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

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既然已经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

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关于这问题

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一百五十年间，德意志

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那里有过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

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

个体耕作，那末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

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共同耕作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

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

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

地。１６６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种耕作和

土地占有阶段。①

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加改变。在

这个期间，问题已转到另一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

述书第４４页②），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

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却流行很广。

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积瓦茨争论不下的那样——是土

地公有还是土地私有，而是关于土地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

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

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

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是所有三种集团依

０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见本卷第７０—７１页。——编者注

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见本卷第１６１页）以前的各段文

字都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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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的。但

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

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

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起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在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

的居住区，以及后来在他们从罗马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

村落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

人，耕种着相当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像一个共同的马尔克一样

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

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块

土地，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荒芜。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

是很多的，因之，任何争夺土地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

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大大增加，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

共同经营已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

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新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

分配，这一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

和沼地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已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

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

较之以前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见解，能

更好地诠释资料，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Ｃｏｄｅｘｌａｕ－

ｒｅｓｈａｍｅｎｓｉｓ
１６７
，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

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解释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

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解决；但

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那维亚

１６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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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

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

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

步。他们居住在木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林中居民的衣服：粗糙

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贵人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

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１６８（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

和苏格兰的克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

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货币很少使用，数

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货币。他们不制造金银装饰品，也不重视这

些。铁是很少见的，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似乎主要靠

输入，而不是自行开采的。鲁恩文字是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

的，仅仅用作暗号，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作祭品的做法

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种刚从野蛮时代中

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

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极为容易，因而其金属业和纺织业的独

立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

毫无疑问建立起了这样的工业。在什列斯维希沼地所发现的武器

——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和二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一起——

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这些东西即

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是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的。向文明

的罗马帝国的迁徙，使这种独立发展起来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

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发生和发展起来

的，可以拿青铜手镯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阿速夫海沿

岸发现的青铜手镯，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镯同出于一

２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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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坊，但它们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

到处都有氏族首长（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

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

氏族才有人民大会，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首长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和军事首领（ｄｕｃｅｓ）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

那里一样。氏族首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

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出的；

向父权制的过渡，像在希腊和罗马一样，使官职由选举逐渐变为世

袭，从而促进了各氏族中贵族家庭的产生。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

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成在它以后不久便消灭了。军事首长完

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与世系无关。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

的榜样来影响别人；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

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王或部落长是

大会主席；决定由人民来作：怨声表示反对，喝采、敲打武器表示赞

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

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和反自然的淫行

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首长为主席的全

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首

长只能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拘何时何

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已经有了

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

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但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

３６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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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枷锁了。被释放的奴

隶一般是处于低微地位的，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

的手下，他们当中的受到宠幸的人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

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在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

同样的情形。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放者，起初在宫

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

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制度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制度。我们在

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

独立自主地进行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

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首领，在

自己周围集合一队贪图掠夺品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效忠，

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养活他们，奖赏他们，并且按等级制来组织

他们；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战斗预备队；对于大规

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

小，像后来在意大利奥多亚克麾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包

含着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萌芽；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

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

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

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

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他的队伍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

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

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

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

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

４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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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

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Ｖｏｌｋ〕的德意志各部落

中，也有过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

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首长议事会和企图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

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

高级阶段的模范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

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５６１七 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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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

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

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

内，共为１８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１０万人①，这已经大大超过

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２万人，但

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

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比较著名的民族的位

置在地图上画出来，那末每一个这样的民族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

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１万平方公里，或１８２平方地理里。

但是，罗马人的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Ｍａｇｎａ〔大日耳曼尼亚〕，直到维斯拉河

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

人口为１０万人，那末整个ＧｅｒｍａｎｉａＭａｇｎａ的人口总数，应达５００

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虽然就

６６１

① 这里所举的数字，在狄奥多洛斯关于高卢的克尔特人的一节文字中可以

得到证实。他说：“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许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约

为２０万人，最小者约为５万人。”（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Ｓｉｃｕｌｕｓ，Ｖ，２５，）因而，平均

起来是１２５０００人：各个高卢民族，由于其发展程度较高，所以人口一定比

德意志人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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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条件——一平方公里１０人，或一平方地理里５５０人——来说

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

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

系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以及其他人，——它们

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基本

集团１６９，而这些在公元前一百八十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作过

雇佣兵的部落，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

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１００万人，那末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

大概数目，就至少有６００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

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什列斯维

希沼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硬币来判断，是属于三世纪

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

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商务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

某些奢侈品，——这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

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

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

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三百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基本

部分（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

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奥南

人），向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谓法兰克

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的任务，就落在印格伏南人身上。到

五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

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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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文明的坟墓旁边了。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

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未予抵抗的地方，一

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讹误百出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

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

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

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

赐予的罗马公民权并未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它

只是民族性缺乏的表现。新民族〔ｎｅ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ｅｎ〕的要素到处都已

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

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

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ｎｅｕｅＮａ

ｔｉｏｎ〕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力或抵抗力的痕迹，

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对于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来说，只有一个把

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

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摧毁了罗马，罗马本

身变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

再是统治的了，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

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利尔、米兰。罗

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税

捐、国家的差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源；地

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

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霸权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

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

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说是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的，而公民却

把野蛮人奉为救星。

８６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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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状况也同样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的统治已

经建立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的基础上；帝制不但没有消除

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税捐和赋役

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

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营生；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才超

过这些民族而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

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才有，不过，

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

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

——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

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

的大庄园（Ｌａｔｉｆｕｎｄｉｅｎ），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作牧

场，在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

了；或者当作田庄，在那里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

业，——部分地为了满足领主的奢侈生活，部分地为了在城市市场

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

业却随着领主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

的大庄园经济，已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

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耕作形式了。田

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

农，或专租给ｐａｒｔｉａｒｉｉ〔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

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们与其说是

佃农，勿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地却是租给隶

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附着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

９６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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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起出售；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被认为是自由人，他们

不能和自由人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认为是合法的，而是

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做简单的同居（ｃｏｎｔｕｂｅｒｎｉｕｍ）。他们是

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

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足以补偿所耗

劳动的收益，因为销售它的产品的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

的庞大的生产已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

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替富人做家务和供他过奢侈生活

用的奴隶，还存留在社会上。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却仍然能够

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不配由自由的罗马人来

做，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因此，一方面，多余而

成了累赘的被释放的奴隶的数目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和

贫困化的自由人（就像从前美国各蓄奴州ｐｏｏｒｗｈｉｔｅｓ〔白种贫

民〕一样）的数目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

亡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和睦相处了好几

世纪，以后也从来没有阻碍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碍过

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的买卖奴隶，也没有阻碍过

后世的买卖黑奴。①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

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

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

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

０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据克雷莫纳的主教利乌特普朗德说，十世纪在凡尔登，也就是说，在神圣德意

志帝国，制造阉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阉人输入西班牙，供摩尔

人的后宫使用，可获厚利。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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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打破这种

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

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为了不受官

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粗暴蹂躏，他们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

护；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四世纪的

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但是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得

到了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的

土地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这

也就是神圣的教会所注意到，并且在九和十世纪竭力用来扩张神

的统治和教会地产的诡计。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４７５年左右，

马赛的主教萨耳维安还愤怒地反对这种掠夺，说罗马官吏和大地

主的压迫已经达到不可忍受的地步，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

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

罗马统治之下。１７１那时常常发生父母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

奴隶的事情，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

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来自己分配。这一分

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比较少，所以有广

大的土地未被分配，而是部分地归全体人民所有，部分地归各个

部落和氏族所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

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

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为可

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没有分配而共同使用；这

种使用，以及所分得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

１７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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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德意志人和

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

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其成员间

原先的亲属关系的痕迹还往往是很显著的。这样，至少在马尔克公

社保存下来了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在英国，在德国，在

斯堪的那维亚，——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

才能够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

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

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

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关系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

末，这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Ｖｏｌｋ〕内因征服而

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

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大规模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

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加以组织。但是，它们既不

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

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部

分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只有另一种国家才能胜

任。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便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

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

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

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

于实现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

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还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

２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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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

大的森林地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

兰克国王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

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以礼物或恩赐的方式分给他的扈从队。

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扈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

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其中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

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

言和当地法律而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了的人，而且还由于，其中

也补入了奴隶、农奴和被释放的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幸者。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

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

邑的方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逝世时为止。１７２这

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国家幅员广阔，所以就不能利用旧的氏族制度

的工具来管理了；氏族首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

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

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愈来愈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

新贵人的会议。正如从前共和制末期罗马的农民一样，法兰克的人

民大众，即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也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

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弄得疲惫不堪和彻底破产了。这

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军队核

心的农民，到九世纪之初，已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

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召集的自由农民的自卫军，现在已经

由新贵人的家仆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家仆中，还有一些依附

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其他主人，而更早一

３７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

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贵人的相应的

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

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１７３），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

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五十年，法兰克王国便

软弱地伏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四百年前罗马帝国伏在法兰克人

的脚下一样。

不仅从无力抵御外敌来说是这样，而且从内部社会的秩序

（不如说是社会的无秩序）来说，差不多也是这样。自由的法兰克

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被战争和掠

夺弄得破产的他们，不得不去乞求新贵人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

王的权力太弱了，已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

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土地所

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经常变化的租佃形式——不

过总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

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

由；经过几代之后，他们大多数都变成了农奴。自由农民等级消灭

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

（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１７４中可以得到

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

在世的时候，就住有２７８８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

兰克人。其中２０８０户是隶农，３５户是半农奴，２２０户是奴隶，只有

８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

再将这块土地交给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耳维安宣布为背神

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

４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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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
１７５
，又

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

的工役。这样一来，广大民众在过了四百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他

们原来的状况上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

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

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四百年间，并没有

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

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最后数百年间，

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地位的最初

数百年间，也没有恢复这一统治。这是以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

低为前提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占统治的大地主和依附

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

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

帝的规模庞大的然而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有名的皇室田庄的实验

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

来这种试验才有一些成效；但是修道院乃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

非正常的社会组织；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

才不能不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四百年间，毕竟是前进了一步。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的

末尾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

毕竟已经不同了。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了；破产的、贫穷的、视劳

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人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

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正在灭亡中的罗马国粹，它的“无益的

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九世纪的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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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在垂死的文明的衰亡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

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

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

对罗马人来说曾经是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

世代来说成了新的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四百年看起来多么像

白白度过，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

〔ｍｏｄｅｒ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ｅｎ〕，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现

的新的形成和新的组合。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

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破坏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

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１７６）的进一步发展

为封建制度而告终，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

无恙地经受了不到二百年后的十字军远征的大流血。①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

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著作所虚构

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

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部落，并且正处在充满生命

力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

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爱好自由，以及把一切公共

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是罗马人所丧失的

一切品质，——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了新

的国家，养成了新的民族〔ｎｅ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ａｔｅｎ〕——所有这一切，

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如果不是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

６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从“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起直至句末，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

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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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一夫一妻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

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

末，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

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

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

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

奴制的最残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而这两

种东西无论在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

这样现成，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

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氏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

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

——发展起来，并提高到普及的地位，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

立叶最早指出的１７７，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

渐获得解 放的手 段 （ｆｏｕｒｎｉｔａｕｘ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ｕｒｓｄｅｓｍｏｙｅｎｓ

ｄａｆｆｒａｎｃｈ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ｆｅ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ｆ①），因此之故，这种形

式大大胜过于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

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

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

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

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

７７１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① 给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渐解放的手段。——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

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

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

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所

努力达到并已经达到的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

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８７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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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

了民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

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出现又把它完全消

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

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

我们所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

盛时代。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

了已经充分发展的氏族制度。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

两个①，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氏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

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

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

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在个别场合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

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

这些社会条件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

９７１

① “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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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

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决不能以它的被奴

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

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权利和义务之间还

没有任何差别；参加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

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

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

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

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是比较稠密的，在

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狩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

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

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

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食物和衣服——做饭、

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

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

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庭用具的所

有者。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其中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①

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

这样，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

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

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的虚伪的法律根据。

０８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沙罗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

人部落中，还有７００口人聚居为一家的家庭经济。在努特卡人中间，常常是整个

部落聚居为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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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人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

可以驯服和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

取；但已经驯服的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

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以至图兰人，——

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是繁殖和看

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

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

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

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

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

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

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

器作坊的不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

大概是靠全体和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

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

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

是一种例外的现象。相反地，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

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

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

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①的

时候，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

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

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它来估价并且到处乐于同它交换的

３８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①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Ｓｏｎｄｅｒ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而是“私有财产”

（《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ｇｅｎｔｈｕ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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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

当货币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求，就

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

园圃种植业大概是野蛮低级阶段的亚洲人所不知道的，但它

在那里作为农田耕作的先驱而出现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平原

的气候条件下，没有供漫长而严寒的冬季用的饲料储备，游牧生

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

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

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

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氏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①便交给个人使

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更多的权利是没有的。

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种。第一是织布

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

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

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

和银已开始用于手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

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

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

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

劳动力：俘虏被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

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场所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

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

４８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１８９１年版上增加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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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

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

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

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

现，在家庭中便发生了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

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

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

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换来的商品和奴

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

参加它的消费，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

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

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

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

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仍然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

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

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

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

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

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

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

庭的私人劳动，那末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

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

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

５８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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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

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庭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

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

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定下来，并且永久化了。但

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

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与氏族对抗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

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

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

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

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

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

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

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软。所以，石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而且在１０６６年的海斯丁斯会战中都还使

用石斧。１７８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

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堞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

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

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

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

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

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

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

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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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

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

的奴隶到，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

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

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

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

部落边界的贸易，而且还有海外贸易。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

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

是铸造的货币，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换罢了。

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间

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

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

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耕地起

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

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完成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的过

渡平行地完成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

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

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Ｖｏｌｋ〕的共同领土，也

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提乌丹

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

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发

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

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

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

７８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

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

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

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在新的

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濠沟深陷为

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

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

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

父权制确立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人们最初是容忍，后来

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

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民、氏

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

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

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

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

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

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

语）１７９，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

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末这种情况

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

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

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留下

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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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时候，就可以经常

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

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列的不同的

生产阶段，从而也就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

阶段，进一步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从而发生了直接

为了交换的、日益增加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的生产，从而使单个生

产者之间的交换变成了社会的迫切需要。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

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

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

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

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

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

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发端，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

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较大规模的和

较小规模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予生产，

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

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

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

的销路一直扩展到遥远的市场，从而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似乎最

有用的居民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

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实

际上非常有限的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

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愈来愈荣誉的

地位和对生产的愈来愈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

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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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

还丝毫没有预感到它所面临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形成

并且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就够了。随着它，出现了金属货币

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

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

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

握有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对货

币的崇拜掌握在他手中是万无一失的。他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

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匐在货币

面前。他在实践上证明，其他一切财富形式，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

身面前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力再也没有像在它

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

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

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者投在高利贷债权者的脚

下，——这两种立法，都是纯粹由于经济强制，作为习惯法而自

发地产生的。

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

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

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

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求实现的，正是

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他们已成

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

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

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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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但是，当新的土地

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

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

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做了说明。土

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

制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节）。像杂婚和卖淫紧紧跟着

一夫一妻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制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

你们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现在你们

得到它了——ｔｕｌ’ａｓｖｏｕｌｕ，ＧｅｏｒｅｇＤａｎｄｉｎ！〔这就是你所希望

的，乔治 唐丹！〕①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

权和抵押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

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

新的财富贵族，既然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旧的部落贵族不相符合，就

把部落贵族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

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人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

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起来②，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成

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

对着没有它的参予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

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

１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①

② 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１１７页 ［见本卷第１３５页。——编者注］。在科林斯城全

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４６万人，在埃吉纳达４７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隶的人

数都等于自由民的十倍。

莫里哀“乔治 唐丹”第一幕第九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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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了起

来，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自由民中间居住着。直到

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

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

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了；

只有不重要的事情，例如宗教节日，还可勉强进行。除了氏族团体

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生产条件的变

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中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

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在各方面

都是同它对立的。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同乡村对

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但是，每一个

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

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关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

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而在每个氏族团体中，

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

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

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与氏族公社无关的居民，他们在国内已

经可以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

可能被逐渐容纳到血缘亲属的氏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

种闭关自守的享有特权的团体对抗着这一批居民；原始的自然产

生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

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

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

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

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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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

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

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

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

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

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研究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

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

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

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

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

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

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

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

而产生的，氏族制度是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

的。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

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

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仍然和从前一样，所以，

氏族制度还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

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氏族和城市望族的氏

族中，甚至在农民的氏族中，例如在迪特马尔申①，还以削弱了的

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３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① 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

于他熟悉迪特马尔申１８０的氏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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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

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１８１勿

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

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

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

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

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

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

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

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

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

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

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

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

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

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

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

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

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

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９万雅典公民，对

于３６５０００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

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

４９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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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

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

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

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

社会和僻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

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

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

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

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公共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

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

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

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

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有不少故事

可讲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

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

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日

益同社会脱离的权力的代表，一定要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由

于这种法律，他们就享有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了。文明国家

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加在一

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

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首长所享有的，不是

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

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５９１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

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

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

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

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

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

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

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

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十七世纪和

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

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

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

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

新成就，就是俾斯麦民族的新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

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衣不蔽体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

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

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

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

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里，政治的权力地位

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也表现在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的选举资

格上面。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

西。相反地，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

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

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

６９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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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

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

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典

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愈增长，股

份公司愈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愈是

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愈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

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

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份贡献。不过，为了使政府和

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

国以外，新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

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些，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

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

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

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

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

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

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

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

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

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

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

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

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

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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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

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

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

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

一起。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

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

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

先前的整个社会。

在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

同样，消费也归结为产品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公社内部的直接

分配。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的伴

侣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

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

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

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

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

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

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

逐渐地成了统治的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即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

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

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

８９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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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之间的中介人插进来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

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

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

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

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

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

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

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

律性。然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

列社会过程，愈是越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愈是越出他们支配的

范围，愈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

愈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种规律

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

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认识的力量，同各个

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在这个

生产形式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

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

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

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力量，终

归是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起着自己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在较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

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

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着

多久就又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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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变为奴隶，人力①也是可以变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

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

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

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

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

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

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

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

（１）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

（２）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介阶级的商人；（３）出现了土地

私有制和抵押制；（４）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

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着它而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的家庭形式是一夫一妻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

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

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

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

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

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

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

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

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②；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

００２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② 拉萨尔的“既得权体系”１８２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

在１８８４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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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

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

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

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

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

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

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

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这个社会内部，科学曾经日益发

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在积累财富

方面的现代一切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

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

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

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

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机

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

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末文明时

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

１０２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

时代”，遗嘱制勿宁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期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

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思

辨概念”中引伸出罗马的法权规范，从而便得出了上述的完全违反历史的论断。这

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在

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

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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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

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

个社会—— 统治阶级是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的——也

应该是好的。所以文明时代愈是向前进展，它就愈是不得不给它所

必然产生的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

们，——一句话，是实行习惯性的伪善，这种伪善，无论在较早

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第一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

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

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

甚至举行叛乱，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

恩负义行为。①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

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

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

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

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

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

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

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

２０２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① 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 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

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

在我只想指出，傅立叶已经把一夫一妻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

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

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ｌｅｓ

ｆａｍｉｌｌｅｓｉｎｃｏｈéｒｅｎｔｅｓ）是一种经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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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

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分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

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

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

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

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５５２

页）１８３

————

３０２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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